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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 

 

嘉善城市新区南区（嘉善高铁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 

文本 

 

第一章  总则 

第 1.1 条  为了加强对规划区域的规划管理，协调规划区域与整个城市

之间的关系，促进规划区域的合理开发与建设，特制定本规划。 

 

第 1.2 条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东至平黎公路，西至城西大道，南至沪杭高铁，北至白水

塘路，规划面积约 14.30 平方公里。涉及 JS-ZX-C1-30、JS-ZX-C1-31、

JS-ZX-C1-33 三个控规编制单元。 

 

第 1.3 条  规划依据 

（1）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1） 

《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2010.10）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4） 

（2）技术规范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2002 年版） 

《嘉善县城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06.8） 

《浙江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控制性详细规划人民防空设施编制标准》

（2010） 

（3）相关规划 

《嘉善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嘉善县域总体规划（2006-2020）》 

《嘉善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嘉善县绿道网总体规划（2010-2020）》 

《嘉善县中心城区河道景观体系规划（2008-2020）》 

《嘉善县控规编制单元划分规划》 

《嘉善县城市新区（南区）概念性规划》 

其它相关规划 

 

第 1．4 条  本规划成果由规划文本、图集、说明三部分组成。规划文本

表达规划的意图、目标和对规划有关内容提出规定性要求，规划图集用图纸

表达规划设计内容，说明为文本的说明材料。 

 

第 1．5 条  本规划对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性质、土地开发强度、道路交通、

绿化等制定了控制指标，规划中未涉及的指标，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现行的有

关标准和规范。 

 

第 1．6 条  本规划经嘉善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具有法律效力，凡在规划

范围内进行土地开发和各项建设，均应符合本规划及现行国家有关法规、规

范与技术标准。规划期内若需对本规划进行调整和修改，须向原审批机关提

出申请，经审查同意后进行，并按规划程序重新报批。 

 

第 1．7 条  本文本划线部分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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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功能定位与人口规模 

第 2.1 条  功能定位 

规划高铁新城定位为“嘉善城市新门户、综合高端商务区、低碳生态可

持续示范区”。 

 

第 2.2 条  人口规模 

规划范围内居住人口约 13.5 万人。 

 

第 2.3 条  建设用地规模 

规划范围内总用地为 1430.05 公顷。其中，城市建设用地为 1291.79 公

顷，占总用地的 90.33%；铁路用地为 3.57 公顷，占总用地的 0.25%；非建设

用地为 134.69 公顷，占总用地的 9.42%。 

 

第 2.4 条  开发容量 

规划范围内总建筑容量最高为 1398 万平方米。其中，居住用地建筑开发

容量最高为 837 万平方米；商业商务用地建筑开发容量最高为 324 万平方米。 

 

第三章  土地利用规划 

第 3.1 条  规划结构 

规划范围内形成“一轴、一心、两片”的用地结构。 

一轴：嘉善大道是城市南北向的主要发展轴，主要串联城市公共服务体

系，联系高铁新区和城区北部区域，嘉善大道轴线两侧主要设置商业商务用

地和文化创意办公服务设施，提升整个新城的产业形象； 

一心：位于嘉善大道两侧，包括商业商务核心区的水乡核心区和综合商

务区，体现整个新城的城市形象。 

两片：规划以嘉善大道为界，分为东、西两片。嘉善大道以西，是由西

部生态居住区和中部生态居住区组成的生态居住片区；嘉善大道以东，是由

站前综合区、创意产业区和东部生态居住区组成的产业协调片区。 

 

第 3.2 条  居住用地、商住用地 

（1）二类居住用地（R2） 

规划二类居住用地的用地面积为301.51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23.34％，

其中，居住服务设施用地 10.30 公顷，包括幼儿园、社区服务中心、农贸市

场、街道级文化活动中心、为居住区服务的商业服务设施等。规划居住建筑

以多层、高层住宅为主。二类居住用地中安排部分保障性住房用地。 

（2）商住综合用地（BR） 

规划商住用地的用地面积为 73.81 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5.71%。主要

分布在子胥路西侧、纬二路沿线和水乡核心区周边。规划商住综合用地各地

块居住用地与商业用地的具体分配比例需在地块前期研究阶段明确。 

（3）居住片区划分 

规划居住用地以自然河道和道路为界，大致分为四个居住片区。 

规划居住片区一览表 

序

号
片区名称 辖区范围 

居住用

地面积

（公顷） 

商住用

地面积

（公顷） 

人口容量

（万人）
备注 

1
白水塘以北

居住片区 
白水塘以北 29.77 —— 1.1 

城市新区

控规中已

划定 

2
西部生态居

住片区 

白水塘以南、

体育南路以西
148.59 24.70 5.9  

3
中部生态居

住片区 

白水塘以南、

嘉善大道与体

育南路之间 

85.97 28.81 4.7  

4
东部生态居

住片区 

白水塘以南、

嘉善大道以东
37.18 20.30 1.8  

合计 301.51 73.81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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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条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A）的用地面积为 60.39 公顷，占城市建

设用地的 4.67％。 

（1）行政办公用地（A1） 

规划行政办公用地（A1）的用地面积为 2.03 公顷，主要位于白水塘北侧、

油车港以东区域和高铁站东侧。包括气象站、渔政服务站、公路养护中心、

派出所等用地。 

（2）文化设施用地（A2） 

规划文化设施用地（A2）的用地面积为 6.74 公顷，共布置两处。其中，

一处布置在中心湖西侧，设置文化会展中心用地。结合水面及公共绿地为市

民提供一个环境优美、展示城市新面貌的文化共享空间；另一处布置在纬七

路与子胥路交叉口东侧，伍子塘西岸，设置居住区级的文化活动中心，提供

居民文化交流的空间。 

（3）教育科研用地（A3） 

规划中小学用地（A33）的用地面积为 44.66 公顷，主要为中小学用地，

具体包括一所高中、三所初中和四所小学。规划高中学校位于纬四路与经五

路交叉口东北角，用地面积 7.94 公顷，可容纳学生人数 2700 人，共 54 班；

规划初中学校分别位于纬三路与经二路交叉口西北角、体育南路与白水塘交

叉口东北角和纬二路与经十六路交叉口西南角，总用地面积 16.87 公顷，可

容纳学生人数共 6600 人，共 165 班；规划小学分别位于纬二路与经二路交叉

口西南角、纬二路与亭桥南路交叉口东北角、纬四路与体育南路交叉口东北

角和纬二路与经十六路交叉口东北角，总用地面积 19.85 公顷，可容纳学生

人数共 8400 人，共 240 班。 

（4）医疗卫生用地（A5） 

规划医院用地（A51）的用地面积为 6.96 公顷。规划环西南路与纬四路

东南角设置一处大型综合医院，综合医院按照 3 床位/千人控制规模，至少需

床位数 405 个，用地面积 5.55 公顷。此外，规划在环西南路东、白水塘路以

南设置小型综合医院一所，按照服务人口推算，需要床位数 75个，用地面积

1.41 公顷。 

 

第 3.4 条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规划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的用地面积为 191.25 公顷，占城市建设

用地的 14.81％。 

（1）商业设施用地（B1） 

规划商业设施用地（B1）的用地面积为 75.12 公顷。主要布置于嘉善大

道两侧，嘉善大道与白水塘路、纬一路、纬二路、纬四路交叉口，形成节点

商业景观，打造地标建筑和最重要的城市景观界面；嘉善大道以西核心区内

环河两侧沿线，规划打造新西塘水乡特色商街，具体包括民俗旅游街、时尚

购物街、文化休闲街、风情酒吧街等，集合了餐饮、购物、娱乐、酒店等多

种业态；纬四路（亭桥南路——嘉善大道段）北侧沿线，布置高端酒店、娱

乐休闲等业态；伍子塘西侧沿线，依托伍子塘布置一些低密度、有开敞景观

的商业设施；纬四路与子胥路交叉口西北角、纬三路与环东南路交叉口东北

角、纬一路与环西南路交叉口西南角、白水塘路与子胥路交叉口东南角、白

水塘路与亭桥南路交叉口西南角，依托居住区布置一些居住区级商业设施，

就近为居住区服务。 

（2）商务设施用地（B2、B1/B2） 

规划商务设施用地（B2、B1/B2）的用地面积为 104.31 公顷，为金融保

险、艺术传媒、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办公用地以及中小型企业总部，主要

布置于嘉善大道以东、油车港以西区域，嘉善大道以西核心区中心区域（经

八路以东、经十路以西），高铁站前区域，环东南路与白水塘路交叉口南侧和

白水塘路与纬二十路交叉口南侧。 

（3）规划公共设施营业网点用地（B4）的用地面积为 1.28 公顷。均为

加油站用地，共四处。其中，纬一路与环东南路交叉口东南的加油站为保留

现状加油站，其余均为新建加油站。 

（4）规划其它服务设施用地（B9）的用地面积为 10.54 公顷，位于嘉善

大道与纬四路交叉口西南角和纬四路与亭桥南路交叉口东南角，结合与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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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产业定位，在此设置相关的民营培训机构、业余学校等，兼容商务、会

展等功能。 

 

第 3.5 条  生产性服务业用地 

规划生产性服务业用地（BM）的用地面积为 69.83 公顷，占城市建设用

地的 5.41%。主要布置于纬二路以北、白水塘以南、油车港以东区域内，对原

工业用地进行“退二进三”升级改造，淘汰落后的高能耗、有污染的产品工

艺，对原有厂房、仓库进行改造及功能置换。 

 

第 3.6 条  公用设施用地 

规划公用设施用地（U）的用地面积为5.71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0.44%。 

（1）供应设施用地（U1） 

规划供应设施用地（U1）的总用地面积为 3.05 公顷，包括 110kV 孟角变

电所、110kV 宝林变电所、110kV 二号变电所、广播电视分中心、邮政支局、

燃气加气站等设施用地。  

（2）环境卫生设施用地（U2） 

规划污水泵站、垃圾转运站和环卫工人休息站用地，总用地面积为 1.75

公顷，包括 3 处污水泵站、11 处垃圾转运站和 1 处环卫工人休息站。其中，

纬四路与城西大道交叉口东北角的污水泵站为保留现状污水泵站并扩容，部

分垃圾转运站为配建设施，不单独设置用地。 

（3）消防设施用地（U31） 

规划设置两处消防站，总用地面积为 0.91 公顷，分别位于纬四路与环西

南路交叉口东北和白水塘以北、环东南路以东。  

 

第 3.7 条  绿地与广场用地 

规划绿地与广场用地（G）的用地面积为 347.39 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

的 26.89%。 

（1）公园绿地（G1） 

规划公园绿地（G1）的用地面积为 252.75 公顷，主要沿河流、道路两侧

布置，并在河流水系交汇处形成节点公园。包括城西经济林 9.08 公顷。 

（2）防护绿地（G2） 

规划防护绿地（G2）的用地面积为 93.56 公顷，主要为高压廊道防护绿

地和区域性主干道两侧防护绿地。 

（3）广场用地（G3） 

规划广场用地（G3）的用地面积为 1.08 公顷，主要为高铁站前广场。 

 

第四章  道路系统规划 

第 4.1 条  道路系统规划 

规划范围内主要干路形成“两横四纵”的结构。 

“两横”为纬二路（48m）和宏业路（50m），“四纵”为城西大道（40m）、

体育南路（42m）、嘉善大道（85m）和平黎公路（44m）。 

次干路为白水塘路（24m）、纬二十路（24m）、纬一路（32m） 、纬三路

（32m） 、纬四路（42m） 、环西南路（32m） 、亭桥南路（32m）和环东南

路（32m）等。 

其余道路为支路，道路红线宽度在 16-24m 之间。其中，经一路、经二路、

纬六路和纬七路可根据实际需要调整或取消。 

规划道路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等

级 

长度

（M）

宽度

（M） 
断面形式 

1 平黎公路
公

路 
2211 44 

5（人）+3（绿）+12.5（车）+3（绿）

+12.5（车）+3（绿）+5（人） 

2 纬二路 主

干

路 

 

5201 48 

4（人）+4（非）+3（绿）+11.5（车）

+3（绿）+11.5（车）+3（绿）+4（非）

+4（人） 

3 宏业路 2888 50 

4（人）+4（非）+2.5（绿）+12（车）

+5（绿）+12（车）+2.5（绿）+4（非）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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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等

级 

长度

（M） 

宽度

（M） 
断面形式 

4 城西大道 2596 40 

3（人）+3（非）+2（绿）+11（车）

+2（绿）+11（车）+2（绿）+3（非）

+3（人） 

5 体育南路 2487 42 

3.5（人）+3（非）+3（绿）+10.5（车）

+2（绿）+10.5（车）+3（绿）+3（非）

+3.5（人） 

6 

嘉

善

大

道 

纬一

路以

北段 

727 60 

4（绿）+3.5（人）+4.5（非）+3（绿）

+14（车）+2（绿）+14（车）+3（绿）

+4.5（非）+3.5（人）+4（绿） 

纬一

路至

纬四

路段 

2012 85 

4.5（人）+4.5（非）+4.0（车）+2.5（绿）

+12（车）+30（水、绿）+12（车）+2.5（绿）

+4.0（车）+4.5（非）+4.5（人） 

纬四

路以

南段 

1438 67 

4.5（人）+4.5（非）+4.0（车）+2.5（绿）

+12（车）+12（绿）+12（车）+2.5（绿）

+4.0（车）+4.5（非）+4.5（人） 

7 纬一路 

次

干

路 

5201 32 
3.5（人）+3.5（非）+2.0（绿）+14

（车）+2.0（绿）+3.5（非）+3.5（人）

8 纬三路 4983 32 
3.5（人）+3.5（非）+2.0（绿）+14

（车）+2.0（绿）+3.5（非）+3.5（人）

9 纬四路 3341 42 

3.5（人）+3（非）+3（绿）+10.5（车）

+2（绿）+10.5（车）+3（绿）+3（非）

+3.5（人） 

10 环湖路 1030 32 
3.5（人）+3.5（非）+2.0（绿）+14

（车）+2.0（绿）+3.5（非）+3.5（人）

11 环东南路 2039 32 
3.5（人）+3.5（非）+2.0（绿）+14

（车）+2.0（绿）+3.5（非）+3.5（人）

12 环西南路 2513 32 
3.5（人）+3（非）+2.5（绿）+14（车）

+2.5（绿）+3（非）+3.5（人） 

13 亭桥南路 2480 32 
3.5（人）+3（非）+2.5（绿）+14（车）

+2.5（绿）+3（非）+3.5（人） 

14 商务大道 324 42 

3.5（人）+3（非）+3（绿）+10.5（车）

+2（绿）+10.5（车）+3（绿）+3（非）

+3.5（人） 

15 白水塘路 4924 24 3（人）+18（车）+3（人） 

16 纬二十路 431 24 3（人）+18（车）+3（人） 

序

号
名称 

等

级 

长度

（M）

宽度

（M） 
断面形式 

17 站前路 

支

路 

2534 24 3（人）+18（车）+3（人） 

18 经一路 1157 18 3（人）+12（车）+3（人） 

19 经二路 1118 18 3（人）+12（车）+3（人） 

20 子胥路 2222 24 3（人）+18（车）+3（人） 

21 经五路 1727 18 3（人）+12（车）+3（人） 

22 经八路 1730 18 3（人）+12（车）+3（人） 

23 经十路 1697 18 3（人）+12（车）+3（人） 

24 经十二路 1036 18 3（人）+12（车）+3（人） 

25 经十三路 511 18 3（人）+12（车）+3（人） 

26 经十四路 1002 18 3（人）+12（车）+3（人） 

27 经十六路 1784 18 3（人）+12（车）+3（人） 

28 经十七路 1844 18 3（人）+12（车）+3（人） 

29 纬六路 808 18 3（人）+12（车）+3（人） 

30 纬七路 1151 18 3（人）+12（车）+3（人） 

31 纬十八路 1164 18 3（人）+12（车）+3（人） 

32 纬十九路 1436 18 3（人）+12（车）+3（人） 

33 气象路 157 16 3（人）+10（车）+3（人） 

 

第 4.2 条  公交规划 

规划倡导公交优先的理念，大力发展城市公交系统。规划设置 4 处公交

首末站和 1处公交场站备用地，占地约 5.80 公顷（其中 1处公交首末站在高

铁站前东北侧停车场用地内配建）。根据 400—600 米的站距，规划结合道路

展宽段设置公交站台，共布置了 44对上下行对称、错开的公交停靠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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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场站规划一览表 

序

号 
名  称 

用地面积 

（公顷） 
地点 备  注 

1 
公交枢纽站、公交首

末站 
1.66 

纬四路与环西南路

交叉口西南角 
新建 

2 公交首末站 2.62 
纬四路与钟家港交

叉口东南角 

兼社会停车场和游

客服务中心 

3 公交首末站 0.50 
纬二路与经十七路

交叉口西南角 
新建 

4 公交场站备用地 1.02 
城西大道与白水塘

路交叉口东南角 
可改为停车场用地

5 
公交综合车场、公交

枢纽站、公交首末站 
—— 

高铁站前东北侧停

车场用地内 
配建 

合计 5.80   

 

第 4.3 条  轨道交通规划 

规划沿嘉善大道布置地下双向轨道交通线至高铁站，并在嘉善大道与中

心河交叉口西南设置一处轨道交通停保场。 

规划预留 2 个轨道交通站点——嘉善南站与嘉善大道商务区站，结合轨

道站点设置公交及其它换乘设施。规划轨道交通线（双向）控制宽度为 50米，

轨道站台宽度为轨道线外两侧各增加 25米、站台长度至少为 300 米；轨道交

通的最小转弯半径为 350 米；地下轨道深度约-15~-17 米，轨道地下至地面的

爬升距离至少需 500 米。 

 

第 4.4 条  停车场规划 

规划停车场布局要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地面地下相结合。商业商务区以

地下集中停车为主，占地块总停车位的 80%以上。公园以地面集中停车为主。

在各组团服务中心，以地面分散停车方式为主。 

规划共设置十九处社会停车场，其中六处为独立式社会停车场，十三处

为用地中配建，总停车位（小型私家车）达到 8375 个。 

 

 

公共停车场库规划一览表 

序

号

名  

称 

用地面积 

（公顷） 
地点 

停车位

数量 

1 
地面

停车

场 

（6

处） 

0.81 纬四路与环西南路交叉口东北角 175 

2 0.40 纬一路与环西南路交叉口西南角 120 

3 1.28 经八路与纬二路交叉口西南角 425 

4 0.56 纬十九路与北云浜交叉口东北角 180 

5 17.71 高铁站两侧沿线 5000 

6 0.69 白水塘路与气象路交叉口西南角 225 

7 

配建

公共

停车

场 

（13

处） 

—— 

纬三路与嘉善大道交叉口西侧绿地内 150 

8 纬二路与经十二路交叉口东北角绿地内 200 

9 纬二路与经十路交叉口西北角绿地内 200 

10 纬二路与子胥路交叉口东北角绿地内 200 

11 纬三路与经二路交叉口西南角绿地内 100 

12
纬三路与经一路交叉口西南角服务设施

用地内 
100 

13 潘家浜与子胥路交叉口东北角绿地内 200 

14
纬二路与体育南路交叉口东北角服务设

施用地内 
100 

15
纬四路与体育南路交叉口东北角服务设

施用地内 
100 

16
纬二路与经十七路交叉口西北角公园绿

地内 
100 

17 白水塘与嘉善大道交叉口西北绿地内 200 

18 纬一路与嘉善大道交叉口西北角绿地内 100 

19
钟家港与纬四路交叉口东南角公交首末

站内 
500 

合计   8375 

注：表内停车位数量按照小型私家车车位所需用地面积测算，配建停车

场可选择建设地面或地下停车场。 

 

第 4.5 条  水上巴士游线规划 

规划沿核心区内环水系设置精致水上巴士游线，沿中环水系设置动力创

智巴士游线，沿白水塘、中心河、伍子塘、油车港等设置品质宜居水上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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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线。水上游线主要串联新西塘商业区域、核心区商务办公区域、中心湖文

化景观区等，并联系高铁站场、主要的滨水居住区等。 

 规划结合水上巴士游线设置游船码头，游船码头数量与位置可结合具体

游线设计设置。 

 

第 4.6 条  竖向规划 

规划以嘉善大道、平黎公路、宏业路、体育南路等现状道路高程为控制

高程，且不低于黄海高程 2.92 米。道路纵坡不大于 3%，不小于 2‰。区内道

路坡向根据地形和排水坡向确定，支路和小区路可以放宽要求。为减少填土

方量，道路的坡度不能满足最少排水坡度，道路必须设置锯齿边渠。以大于

周边道路的最低高程 0.2 米为原则确定地块场地高程，且不低于黄海高程

2.92 米。广场竖向高程除满足自身功能要求外，应与相邻道路和建筑物相衔

接，坡度控制在 0.3%---1%之间。 

 

第五章  绿地景观与水系规划 

第 5.1 条  规划结构 

规划范围内形成“一廊两核三点，两横两纵三环”的景观结构。 

“一廊”：指宏业路北侧利用高压廊道形成的生态廊道； 

“两核”：指滨水公园和中央广场； 

“三点”：指伍子塘沿线南北两处景观节点公园和纬二路与经十七路交

叉口西北角景观节点公园； 

“两横”：指白水塘生态景观轴线和中心河生态景观轴线； 

“两纵”：指伍子塘生态景观轴线和油车港生态景观轴线； 

“三环”：指新西塘水乡景观环线（内环）、中环水乡景观环线和外环水

乡景观环线。 

 

第 5.2 条  绿地系统规划 

规划范围内的绿地根据使用功能可分为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和生态绿地

三类。 

（1）公园绿地 

规划范围内河网密布，滨水绿地沿水系渗透入地块内，形成众多带状滨

水绿化空间，完善区域内的生态景观，提升区域内的生活、工作品质。 规划

共形成 8个综合公园和 9个滨水公园。 

综合公园： 滨水公园、中央广场、伍子塘滨水公园、中心河滨水公园、

新区中央公园、水乡购物公园、城西森林公园、中环河滨水公园； 

滨水公园：白水塘滨水公园（1）（2）、油车港滨水公园、浦家埭邻里公

园、滨水公园一、滨水公园二、滨水公园三、滨水公园四、站前滨水公园。 

规划根据河道宽度不同设置 10-50 米绿带。沿城市主、次干路均设置绿

带，城市主干路两侧绿带宽度为 20-30 米，次干路两侧绿带宽度为 10-15 米。 

规划城市公园一览表 

序

号 
公园名称 

公园面积

（公顷） 
公园类型 备注 

1 滨水公园 5.25 综合公园  

2 中央广场 6.84 综合公园 设地面停车场 

3 伍子塘滨水公园 29.17 综合公园 设地面、地下停车场

4 中心河滨水公园 11.79 综合公园  

5 新区中央公园 11.69 综合公园 设地下停车场 

6 水乡购物公园 4.52 综合公园 设地面停车场 

7 城西森林公园 10.06 综合公园  

8 中环河滨水公园 14.21 综合公园 设地面、地下停车场

9 白水塘滨水公园（1） 15.45 滨水公园  

10 白水塘滨水公园（2） 16.13 滨水公园  

11 油车港滨水公园 4.66 滨水公园  

12 浦家埭邻里公园 2.81 滨水公园 设地面停车场 

13 滨水公园一 1.81 滨水公园  

14 滨水公园二 3.05 滨水公园 设地面停车场 

15 滨水公园三 4.90 滨水公园  

16 滨水公园四 8.66 滨水公园  

17 站前滨水公园 18.86 滨水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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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河绿地控制一览表 

河道名称 等级 河道宽度 沿河绿化带控制宽度 备注 

伍子塘 区域骨干河道 50 米以上 两侧各控制 50米以上 七级航道 

白水塘 区域骨干河道 40 米以上 两侧各控制 30米以上 七级航道 

中心河 区域骨干河道 67 米 两侧各控制 50米以上 准七级航道

油车港 主干河道 30 米以上 
东侧控制 30米以上 

西侧控制 10米以上 
 

钟家港（纬

二路以北） 
次干河道 35 米以上 两侧各控制 10米以上  

钟家港（纬

二路至纬

四路段） 

次干河道 35 米以上 两侧各控制 10米以上 绿线控制 

钟家港（纬

四路以南） 
次干河道 35 米以上 两侧各控制 10米以上  

亭子桥港 次干河道 20 米 两侧各控制 10米以上  

登桥港 次干河道 25 米 两侧各控制 10米以上  

张古溇 次干河道 25 米 两侧各控制 10米以上  

潘家浜 次干河道 30 米 两侧各控制 10米以上  

中环河 次干河道 25 米 两侧各控制 10米以上  

戴家浜 次干河道 30 米 两侧各控制 10米以上  

北云浜 次干河道 35 米 两侧各控制 10米以上  

孙家港 支流 20 米以上 两侧各控制 10米以上  

西施湾港 支流 14 米以上 两侧各控制 10米以上  

北埭 支流 14 米以上 两侧各控制 10米以上  

庄桥港 支流 14 米以上 两侧各控制 10米以上  

梅花浜 支流 14 米以上 两侧各控制 10米以上  

浦家埭港 支流 14 米以上 两侧各控制 10米以上  

九曲港 支流 14 米以上 两侧各控制 10米以上  

稻床浜 支流 14 米以上 两侧各控制 10米以上  

其他支流 支流 14 米以上 两侧各控制 10米以上  

 

 

 

 

 

 

沿路绿地控制一览表 

道路名称 等级 沿路绿化带控制宽度 备注 

平黎公路 公路 两侧各控制 30米以上 防护绿地

城西大道 主干路 两侧各控制 30米以上 防护绿地

嘉善大道 主干路 两侧各控制 30米以上  

体育南路 主干路 两侧各控制 20米以上  

纬二路 主干路 两侧各控制 20米以上  

宏业路 主干路 两侧各控制 20米以上  

环东南路 次干路 两侧各控制 10米以上  

环湖路 次干路 两侧各控制 10米以上  

环西南路 次干路 两侧各控制 10米以上  

亭桥南路 次干路 两侧各控制 10米以上  

纬一路（嘉善大道以东） 次干路 两侧各控制 30米以上  

纬一路（嘉善大道以西） 次干路 两侧各控制 10米以上  

纬三路 次干路 两侧各控制 10米以上  

纬四路 次干路 两侧各控制 10米以上  

白水塘路 次干路 两侧各控制 15米以上  

 

（2）防护绿地 

规划防护绿地主要沿高压廊道布置。规划在架空高压电力线两侧根据电

压等级设置 25-60 米的防护绿带。 

高压防护廊道一览表 

电力线名称 电压等级 防护廊道宽度 备注 

5902 线 500kV 电力线两侧各 30米以上  

5912 线 500kV 电力线两侧各 30米以上  

葛南线 500kV 电力线两侧各 30米以上  

4Q17、4Q18 线 220kV 电力线两侧各 20米以上  

1430、1431 线 110kV 电力线两侧各 12.5 米以上  

1428 线 110kV 电力线两侧各 12.5 米以上  

1213 线 110kV 电力线两侧各 12.5 米以上  

1424 线 110kV 电力线两侧各 12.5 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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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沿区域主干道和铁路设置防护绿地，主要作用为防噪防粉尘，保护

环境、减轻污染。规划沿平黎公路两侧各设置 30米绿化带，沿城西大道两侧

各设置 30米绿化带，沿沪杭高铁两侧各设置 50米绿化带。 

（3）生态绿地 

规划利用宏业路北侧高压廊道设置一处生态绿地，以人工改造湿地的方

式对规划范围内的水质进行净化处理。 

（4）居住小区绿地 

规划新建居住区绿地率不少于 30％。居住小区级人均公共绿地不少于 1 

平方米，居住组团级人均公共绿地不少于 0.5 平方米。居住区公共绿地设置

与居住区商业中心相结合，组团绿地可在住宅街坊内安排，多、高层住宅区

的组团绿地可在组团中心与会所等公共设施结合设置。 

 

第 5.3 条  绿道规划 

规划绿道按功能和景观特色分为城市绿道和社区绿道。其中： 

（1）城市绿道以片区中心湖为中心，形成围绕绿心的休闲游线，沿中心

河、伍子塘和白水塘延伸出带型可往返的休闲步行线，将中心湖文化景观、

高铁站前景观、居住区生活景观等多种休闲方式贯通起来。  

（2）社区绿道依托核心区滨水绿地和生活区内滨水绿地，将新西塘滨水

商业空间、核心区滨水办公空间、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公园和社区景观路联

系在一起，作为休闲购物、日常散步、游憩、体育锻炼的步行线。 

规划结合绿道共布置 7 处驿站，分别位于孙家港与伍子塘交叉口西南角

绿地内、潘家浜与伍子塘交叉口西北角绿地内、白水塘与亭桥南路交叉口西

北角绿地内、油车港与中环河交叉口西南角绿地内、中心湖东侧绿地内、浦

家埭港与经十七路交叉口西北角公园绿地内和中心河与站前路交叉口东北角

绿地内。驿站的位置可结合绿道设计调整。 

 

 

 

第 5.4 条  水系规划 

规划范围内水系形成“两横两纵三环”的主要河道体系。其中：两横“为

白水塘与中心河，“两纵”为油车港和伍子塘，“三环”为内环、中环、外环

三条景观水系。规划对水系进行断头浜填埋和部分河道的改线开挖，使得整

个水系满足规划上和航运防洪上的需求，并保证水面率不降低。 

 

第六章  公共配套设施规划 

第 6.1 条 社区等级结构划分 

本规划范围内人口规模为 13.5 万人，依据主要道路、河流等界线划分为

16个基层社区（包括白水塘以北的 5个社区），以方便日常管理为宗旨，可适

当调整社区范围。 

社区划分一览表 

序

号 
社区名称 

规划人口

（万人）
辖区范围 备注 

1 
扇之城北社

区 
1.4 

城西大道以东，世纪大道以南，

张古溇以北，伍子塘以西 

城市新区控

规中已划定 

2 白水塘社区 1.6 
白水塘以北，世纪大道以南，

伍子塘以东，亭桥南路以西 

城市新区控

规中已划定 

3 中心社区 1.5 
白水塘以北，人民大道以南，

亭桥南路以东，嘉善大道以西 

城市新区控

规中已划定 

4 网之城社区 0.8 
白水塘以北，人民大道以南，

嘉善大道以东，环东南路以西 

城市新区控

规中已划定 

5 
网之城东社

区 
0.8 

白水塘以北，人民大道以南，

环东南路以东，平黎公路以西 

城市新区控

规中已划定 

6 居住社区一 1.6 
纬二路以北，张古溇以南，城

西大道以东，伍子塘以西 
规划（暂名）

7 居住社区二 1.1 
纬三路以北，纬二路以南，城

西大道以东，伍子塘以西 
规划（暂名）

8 居住社区三 1.4 
纬四路以北，纬三路以南，城

西大道以东，伍子塘以西 
规划（暂名）

9 居住社区四 0.7 
中心河以北，纬四路以南，城

西大道以东，体育路以西 
规划（暂名）

10 居住社区五 1.1 纬四路以北，纬一路以南，伍 规划（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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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社区名称 

规划人口

（万人） 
辖区范围 备注 

子塘以东，体育南路以西 

11 居住社区六 0.7 
纬二路以北，纬一路以南，体

育南路一东，亭桥南路以西 
规划（暂名）

12 居住社区七 1.1 
纬二路以北，白水塘以南，亭

桥南路以东，嘉善大道以西 
规划（暂名）

13 居住社区八 1.5 
纬三路以北，纬二路以南，体

育南路以东，嘉善大道以西 
规划（暂名）

14 居住社区九 1.4 
中心河以北，纬三路以南，体

育南路以东，嘉善大道以西 
规划（暂名）

15 居住社区十 0.7 
纬二路以北，纬一路以南，环

东南路以东，平黎公路以西 
规划（暂名）

16 
居住社区十

一 
1.1 

中心河以北，纬二路以南，环

东南路以东，经十八路以西 
规划（暂名）

 

第 6.2 条  行政办公设施规划 

规划行政办公设施主要指布置于白水塘以北、小庙港以东区域的气象局、

渔业局、公路管理所、商投集团和高铁站西南侧的派出所。 

 

第 6.3 条  文化设施规划 

规划文化设施主要指在位于纬四路与嘉善大道交叉口东北角的大型展馆

和位于纬七路与子胥路交叉口东侧的居住区级文化设施。 

 

第 6.4 条  商业服务业设施规划 

规划大型商业服务业设施主要包括嘉善大道两侧核心区、新区商贸中心、

高铁站北侧商业商务中心等，其中，嘉善大道两侧的核心区内包括新西塘特

色商街、总部花园、五星级酒店、高端商务办公区和其他服务设施。 

（1）嘉善大道西侧环绕内环河设置新西塘特色商街，营造“魅力新嘉善、

不夜新西塘”24小时生活圈，具体包括民俗旅游街、时尚购物街、文化休闲

街、风情酒吧街等，集合了餐饮、购物、娱乐、酒店等多种业态。 

（2）嘉善大道西侧被新西塘街区包围的中心区域为规划总部花园，以良

好优美的环境为卖点，为高端企业研发提供最好的服务； 

（3）嘉善大道西侧纬四路与亭桥南路交叉口东北角和中心湖西北角各布

置一处星级酒店，为周边核心商务区、高铁站旅客、嘉善县域游客、差旅人

员提供住宿服务； 

（4）嘉善大道东侧大型商务区规划为现代高端商务办公区，以先进的管

理和配套服务为优势，打造现代高端总部商务办公区，为金融保险、艺术传

媒、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办公用地以及中小型企业总部； 

（5）纬四路以南、嘉善大道两侧布置有 2处其他服务设施用地，以业余

学校、民营培训机构、私人诊所等产业为主，兼容商务、会展等功能。 

（6）纬一路与嘉善大道交叉口周围形成一处新区购物、办公、娱乐于一

体的综合商贸中心 

（7）嘉善高铁站北侧商业商务中心以高端产品展示、电商产业、会展等

为主要产业，并提供配套服务。 

（8）规划为生活配套的商业设施主要沿伍子塘西侧布置，用地总面积为

4.77 公顷，规划该商业用地应建设为低密度、拥有大量开敞空间、保持景观

通透性的商业设施。另有三处集中布置的居住区级商业设施，分别为位于纬

四路与子胥路交叉口西北角、纬一路与环西南路交叉口西南角和纬三路与环

东南路交叉口东北角。 

 

第 6.5 条  教育设施布局规划 

（1）学生数预测 

本次规划范围人口规模为 13.5 万人，其中，新农村社区为 3000 人。白

水塘以北的居住片区人口规模为 1.1 万人，划入已规划的 5个社区，初中、

小学、幼儿园的教育设施均由北侧的控规单元提供，故本次规划初中、小学、

幼儿园教育设施计算人口为 12.4 万人，高中计算人口为 13.5 万人。 

规划范围内高中学生人数为 2160 人，初中学生人数为 3968 人，小学学

生人数为 7812 人，幼儿园学生人数为 4588 人。 

（2）学校布局规划 

规划共布置一所高中、三所初中和四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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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设施一览表 

类

别 
名  称 

用地面积

（公顷） 
地点 备  注 

高

中 

高中 7.94 纬四路与经五路交叉口东北角 
可容纳学生 2700

人,54 班 

小计 7.94  2700 人，54 班 

初

中 

初中（一） 5.50 纬三路与经二路交叉口西北角 
可容纳学生 2280

人，57 班 

初中（二） 5.13 体育南路与白水塘交叉口东北角 
可容纳学生 2040

人，51 班 

初中（三） 6.24 纬二路与经十六路交叉口西南角 
可容纳学生 2280

人，57 班 

小计 16.87  6600 人，165 班 

小

学 

小学（一） 5.66 纬二路与经二路交叉口西南角 
可容纳学生 2520

人，72 班 

小学（二） 4.45 纬二路与亭桥南路交叉口东北角 
可容纳学生 1890

人，54 班 

小学（三） 4.46 纬四路与体育南路交叉口东北角 
可容纳学生 1890

人，54 班 

小学（四） 5.28 纬二路与经十六路交叉口东北角 
可容纳学生 2100

人，60 班 

小计 19.85  8400 人，240 班 

合计 44.66   

 

第 6.6 条  医疗设施布局规划 

规划共布置两所综合医院。 

医疗设施一览表 

名  称 
用地面积 

（公顷） 
地点 备注 

大型综合医院 5.55 纬四路与环西南路交叉口东南角 新建 

小型综合医院 1.41 环西南路与白水塘路交叉口东南角 新建 

合计 6.96   

 

第 6.7 条  体育设施布局规划 

规划在纬二路与子胥路交叉口东北角绿地内和宏业路北、滨水公园南侧

绿地内各配建一处体育设施用地，包括露天场地、小型体育场馆、小型健身

设施等。 

第 6.8 条  交通设施布局规划 

（1）停车场库：  

规划地面停车场库 6处，分别位于纬四路与环西南路交叉口东北角、纬

一路与环西南路交叉口西南角、经八路与纬二路交叉口西南角、纬十九路与

北云浜交叉口东北角、白水塘路与气象路交叉口西南角和高铁站两侧沿线的

停车场用地（含公交综合停保场、公交综合枢纽和公交首末站），总用地面积

21.45 公顷。 

规划配建公共停车场共 13处，具体位置详见第 4.4 条。 

各地块内停车位按《嘉善县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标准》配置。  

建设项目停车位控制指标表 

建筑物类型 机动车配比 自行车配比 

住宅

商品住宅 1车位/100 平方米 2车位/100 平方米 

拆迁安置房 1车位/100 平方米 2车位/100 平方米 

经济适用房、农民安置房 0.7 车位/100 平方米 2车位/100 平方米 

廉租房、公租房 0.3 车位/100 平方米 2车位/100 平方米 

小区物业管理用房 0.3 车位/100 平方米 2车位/100 平方米 

办公

行政

办公

对外服务功能 1.2 车位/100 平方米 2车位/100 平方米 

其他 1车位/100 平方米 2车位/100 平方米 

商务办公 1车位/100 平方米 2车位/100 平方米 

生产研发、科研办公、科

研设计 
1车位/100 平方米 2车位/100 平方米 

公建配套用房 0.8 车位/100 平方米 2车位/100 平方米 

餐饮娱乐 1.5 车位/100 平方米 2车位/100 平方米 

宾馆

酒店

星级 0.7 车位/100 平方米 1车位/客房 

其他 0.6 车位/100 平方米 1车位/客房 

综合零售 0.8 车位/100 平方米 3车位/100 平方米 

大型超市 1车位/100 平方米 5车位/100 平方米 

专业市场批发 1车位/100 平方米 2车位/100 平方米 

农贸市场 0.5 车位/100 平方米 5车位/100 平方米 

影剧院 6车位/百座 30 车位/百座 

展览馆 0.7 车位/100 平方米 4车位/100 平方米 

会展中心 8车位/百座 4车位/百座 

体育

设施

体育馆 4车位/百座 25 车位/百座 

群众性体育设施 1车位/100 平方米 3车位/100 平方米 

图书馆、博物馆、科学馆、纪念 0.7 车位/100 平方米 4车位/10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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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类型 机动车配比 自行车配比 

馆 

医院 
综合性医院 1车位/100 平方米 3车位/100 平方米 

社区卫生站 0.5 车位/100 平方米 3车位/100 平方米 

疗养院 0.4 车位/100 平方米 1车位/100 平方米 

学校 

中学 
内部 25 车位/百教职工 60 车位/百师生 

学生接送 0.6 车位/每班 2车位/每班 

小学 
内部 25 车位/百教职工 30 车位/百师生 

学生接送 1.2 车位/每班 3车位/每班 

幼儿园（托

儿所） 

内部 15 车位/百教职工 30 车位/百师生 

学生接送 1车位/每班 5车位/每班 

公园 
0.2 车位/百游览用地

面积 

1车位/百游览用地面

积 

工业 0.3 车位/100 平方米 0.6 车位/100 平方米

仓储物流 0.3 车位/100 平方米 0.6 车位/100 平方米

 

（2）公交设施：规划 4处，用地面积均大于 5000 平方米，其中三处有

独立用地，分别位于纬四路与环西南路交叉口西南角（设置公交枢纽站和公

交首末站）、纬四路与钟家港交叉口东南角（设置公交首末站）和纬二路与经

十七路交叉口西南角（设置公交首末站）；另有一处在高铁站前东北侧停车场

用地内配建（含公交综合停保场、公交综合枢纽和公交首末站）。此外，在城

西大道与白水塘路交叉口东南角设置一处备用地。 

（3）加油站：共规划 4处，总用地面积 1.28 公顷。 

加油站设施一览表 

名  称 
用地面积 

（公顷） 
地点 备  注 

加油站 

（4 处） 

0.31 纬四路与环西南路交叉口西南角 新建 

0.37 白水塘路与子胥路交叉口东南角 新建 

0.35 站前路与宏业路交叉口西南 新建 

0.25 纬一路与环东南路交叉口东南 保留 

合计 1.28   

 

第 6.9 条  市政设施布局规划 

（1）消防设施：规划设置 2处一级消防站，一处位于纬四路与环西南路

交叉口东北角的消防站，用地面积为 0.60 公顷；另一处位于白水塘以北、环

东南路以东的消防站，用地面积为 0.31 公顷。  

（2）环卫设施：规划共设置垃圾转运站 11处。此外，在体育南路与白

水塘路交叉口西南角设置一处环卫工人休息站，在白水塘北岸气象路以西设

置一处环卫码头。 

环卫设施一览表 

名  称 
用地面积 

（公顷） 
地点 

备  

注 

垃圾转运站

（11 处） 

0.17 白水塘路与城西大道交叉口东南角 

新建

0.52 白水塘与气象路交叉口西北角 

0.24 纬一路与城西大道交叉口东南角 

0.24 纬十九路与经十六路交叉口西北角 

0.26 中心河与环西南路交叉口西北角 

—— 油车港与宏业路交叉口东南角绿地内 

配建

—— 纬一路与子胥路交叉口东北角绿地内 

—— 纬一路与亭桥南路交叉口西北角绿地内 

—— 纬二路与亭桥南路交叉口东南角绿地内 

—— 钟家港与纬四路交叉口东南角交通场站用地内

—— 
站前路以东、平黎公路以西、高铁铁路以北交

通场站用地内 

环卫工人休

息站（1 处）
0.17 白水塘路与体育南路交叉口西南角 新建

环卫码头 —— 白水塘北岸气象路以西 保留

合计 2.02   

 

（3）变电所：规划新增 3处 110kV 变电所。分别为位于纬二路与伍子塘

交叉口东南角的孟角变，用地面积 0.32 公顷；位于纬十八路与经十六路交叉

口西北角的宝林变，用地面积 0.32 公顷；位于纬二路与经十七路交叉口东南

角的二号变，用地面积 0.29 公顷。  

（4）燃气加气站和燃气储配站：规划保留 1处燃气加气站，位于平黎公

路与白水塘路交叉口西南角，用地面积 0.43 公顷；规划保留 1处燃气储配站，

位于平黎公路与白水塘路交叉口西南角，用地面积 0.78 公顷。 

（5）污水泵站：规划共设置 3处污水泵站。其中，位于纬四路与城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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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交叉口东北角的已建污水泵站，规划予以保留并扩容，用地面积0.14公顷；

规划在纬二路与嘉善大道交叉口东北角绿地内和纬三路与站前路交叉口南侧

绿地内各新增配建一处污水泵站。 

（6）电信模块局：规划布置 2处，均为配建，分别位于纬二路与子胥路

交叉口东南角商业用地内和纬一路与经十二路交叉口东南角商业用地内。 

（7）邮政支局：规划设置 1 处，位于纬一路与亭桥南路交叉口东南角，

用地面积 0.48 公顷。 

（8）广播电视分中心：规划设置 1处，位于纬一路与亭桥南路交叉口东

南角，用地面积 0.43 公顷。 

 

第 6.10 条  社区配套设施布局规划 

基层社区级公共设施属于由基层社区单元提供服务的公共服务设施，内

容包括社区服务中心、幼儿园、农贸市场、公共厕所等，具体设置情况如下： 

（1）社区服务中心：以划分的居住社区为依据，白水塘以南共规划 11

个社区，每个社区各设置一处社区服务中心，共计 11处社区服务中心。社区

规模大于等于 1万人的社区服务中心建筑面积需满足 36㎡/百户，且≥1500

㎡；社区规模小于 1万人的社区服务中心建筑面积需满足 36㎡/百户，且≥

800 ㎡。社区服务中心按照要求应配建社区管理服务、医疗卫生、文化体育、

社区福利等设施，配建规模参照下表。社区服务中心选址可在地块开发过程

中进行调整，部分社区服务中心可建设为邻里中心。 

社区服务中心配置标准一览表 

类

别 
项目 

建筑面积： 

一般规模（m2/处） 
设置要求 备注 

社区规模

≥1 万人 

社区规模

＜1 万人 

社区

管理

服务 

社区办公室（含一

站式办事大厅） 
≥120 ≥100 

  
社区警务站 ≥60 ≥50 

社会事务站 ≥80 ≥50 

类

别
项目 

建筑面积： 

一般规模（m2/处） 
设置要求 备注 

社区规模

≥1 万人 

社区规模

＜1 万人 

综治调解室 ≥90 ≥50 

医疗

卫生
社区卫生服务站 ≥150 ≥120   

文化

体育

综合活动室 

≥500 ≥330 

（1）居住小区

级图书室不少

于 50 m²。 

（2）老年活动

室不小于 150 

m²。（3）健身

场所可结合社

区内部绿地设

置 1—2处。 

 

阅览室 

档案室 

社区市民学校 

健身娱乐活动场所

（室内场地） 

健身娱乐活动场所

（室外场地） 

社区

福利

设施

居家养老服务照料

中心（站）（含老年

活动室） 

≥500 ≥100 

每个社区配置

1处，建筑面

积 100-500

㎡，新建社区

和有条件社区

≥500 ㎡ 

每百户

15-20 平

方米建筑

面积 

合计  ≥1500 ≥800   

 

（2）幼儿园 8所：白水塘以南区域中，共布置幼儿园 8 所，共 153 班。

其中，体育南路以西居住片区共布置幼儿园 4 所，共 78 班；体育南路以东、

嘉善大道以西居住片区共布置幼儿园 3所，共 51班；嘉善大道以东居住片区

共布置幼儿园 1所，共 24班。除幼儿园三为独立用地外，其余幼儿园均于居

住（商住）用地内配建，具体位置可在地块开发过程中进行调整。 

幼儿园设施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地点 规模（班）

1 幼儿园一 纬一路与环西南路交叉口东南角居住用地内 12 

2 幼儿园二 纬三路与经一路交叉口西南角服务设施用地内 24 

3 幼儿园三 纬七路与子胥路交叉口西南角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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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地点 规模（班）

4 幼儿园四 纬四路与体育南路交叉口西北角居住用地内 21 

5 幼儿园五 纬二路与体育南路交叉口东北角居住用地内 12 

6 幼儿园六 纬三路与体育南路交叉口东北角居住用地内 24 

7 幼儿园七 纬一路与经十路交叉口西南角居住用地内 15 

8 幼儿园八 纬二路与经十七路交叉口西南角居住用地内 24 

合计  153 

 

（3）农贸市场按 2万~3 万人配建一处，规划共布置农贸市场 7处 ，其

中，配建的农贸市场建议以净菜超市来代替传统农贸市场。 

农贸市场设施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用地面积

（公顷） 
地点 备注 

1 农贸市场一 —— 
纬一路与环西南路交叉口西南角商

业用地内 
配建 

2 农贸市场二 —— 
纬三路与环西南路交叉口西南角服

务设施用地内 
配建 

3 农贸市场三 —— 
纬二路与体育南路交叉口东北角服

务设施用地内 
配建 

4 农贸市场四 —— 
纬四路与体育南路交叉口东北角服

务设施用地内 
配建 

5 农贸市场五 0.54 子胥路与白水塘路交叉口东南角 新建 

6 农贸市场六 0.79 亭桥南路与白水塘路交叉口西南角 新建 

7 农贸市场七 —— 
纬三路与经十六路交叉口东北角商

业用地内 
配建 

 

（4）公共厕所：共布置 19处，规划为一级公共厕所，服务半径为 500

米，非居住区域基本达到全覆盖。规划公共厕所均为用地内配建，具体位置

详见图纸，可在地块开发过程中进行调整。公共设施内应配建对外开放的公

共厕所。 

 

 

 

公共厕所设施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位置 

1 公共厕所一 白水塘路与城西大道交叉东南角的环卫用地内（已批） 

2 公共厕所二 纬一路以南、纬二路以北、环西南路以西、城西大道以东 

3 公共厕所三 纬一路以南、纬二路以北、子胥路以东、伍子塘以西 

4 公共厕所四 纬二路以南、纬三路以北、子胥路以东、伍子塘以西 

5 公共厕所五 纬三路以南、纬七路以北、环西南路以东、子胥路以西 

6 公共厕所六 纬三路以南、纬四路以北、子胥路以东、伍子塘以西 

7 公共厕所七 纬四路以北、纬七路以南、环西南路以东、子胥路以西 

8 公共厕所八 白水塘路与体育南路交叉口西南角的环卫用地内（已批） 

9 公共厕所九 纬一路以北、白水塘路以南、亭桥南路以西、伍子塘以东 

10 公共厕所十 纬一路以北、白水塘路以南、嘉善大道以西、亭桥南路以东 

11 公共厕所十一 纬一路以南、纬二路以北、嘉善大道以西、亭桥南路以东 

12 公共厕所十二 纬二路以南、纬四路以北、嘉善大道以西、亭桥南路以东 

13 公共厕所十三 纬四路以南、中心河以北、嘉善大道以西、亭桥南路以东 

14 公共厕所十四 白水塘以南、纬一路以北、环东南路以东、平黎公路以西 

15 公共厕所十五 白水塘以南、纬一路以北、环东南路以西、嘉善大道以东 

16 公共厕所十六 纬一路以南、纬二路以北、嘉善大道以东、平黎公路以西 

17 公共厕所十七 纬二路以南、纬三路以北、经十八路以西、嘉善大道以东 

18 公共厕所十八 纬三路以南、宏业路以北、嘉善大道以东 

19 公共厕所十九 宏业路以南、中心河以北、平黎公路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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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市政公用设施规划 

第 7.1 条  给水工程设施规划 

（1）规划水源：  

规划太浦河为嘉善县城乡一体化供水水源，规划区用水由现状嘉善水厂

提供  

（3）用水量预测：  

规划用水量：平均日总用水量 63864 吨，乘日变化系数 1.2，时变化系数

1.3，最高日最高时用水量为 4151 吨，设计秒流量 1153 升/秒。 

（3）管网系统：  

给水管网在利用现状管网的基础上，采用主干管成环，大环小枝、环枝

结合的方式。原则上沿道路东侧和南侧铺设。 

主干管：规划主要沿纬二路、纬四路、宏业路、城西大道、体育南路、

嘉善大道敷设，均为 DN600mm； 

次干管：规划主要沿纬三路、环西南路、环东南路敷设，均为 DN400mm ； 

支管：沿城市道路敷设，管径 DN200-DN300 mm。 

 

第 7.2 条  排水工程设施规划 

（1）雨水规划 

雨水管道计算： 

规划核心区即纬二路以南、纬四路以北、亭桥南路以东、环东南路以西

区域雨水管道设计暴雨重现期采用 3 年一遇，其余地区暴雨重现期采用 2 年

一遇。初始汇流时间采用 10 分钟，平均径流系数采用 0.65，本区暴雨强度

公式为： 

i=（34.663+29.378LgP）/(t+28.102)0.877 

雨水系统布置： 

规划范围内雨水结合防洪要求，经综合处理后，就近分段分片排入河道。

雨水管网布置在车行道下，起始点管径采用 D600mm。 

（2）污水规划 

规划范围平均日总污水量为 63225 吨/日。则乘 1.2 日变化系数，最高日

总污水量为 75870 吨，设计秒流量 878 升/秒。 

规划范围污水处理方案有两个，一是排往嘉兴市联合污水处理厂处理，

二是排往嘉善新建污水处理厂处理。具体方案选择需结合专业部门规划确定，

以上两个方案均不影响本区的污水管网规划。 

（3）管网系统 

规划范围采用统一的污水收集和排放系统，并与周边区域衔接。规划区

内污水收集共分为三个片区，伍子塘以西片区通过纬二路、纬三路、纬四路

汇总至城西大道现状污水干管，通过现状嘉善综合泵站向南排至污水处理厂

处理；伍子塘以东、嘉善大道以西片区通过纬二路、经十路汇总至规划 14#

污水泵站，通过泵站加压后沿纬二路、城西大道压力管向西向南汇至现状嘉

善综合泵站，通过该泵站向南排至污水处理厂处理；嘉善大道以东片区通过

环东南路、平黎公路、宏业路汇总至纬三路规划污水干管，通过规划 15#污水

泵站向南排入大云镇污水干管，统一处理。 

规划沿平黎公路、纬二路、嘉善大道和城西大道布置压力管，其余污水

管道结合地形，采用重力流，原则上沿道路西侧和北侧布置 。 

主干管：沿纬二路——环东南路——纬三路敷设 d1200mm，沿嘉善大道（纬

二路以北段）、纬二路（嘉善大道以西段）和城西大道（纬二路以南段）敷设

d1000mm，沿白水塘路敷设 d1200mm。 

次干管：沿规划区内主要道路布置，起始管径为 d400mm 。 

泵站：保留一处，为位于纬四路与城西大道交叉口东北角的现状嘉善综

合泵站，规划支线增容 5.9 万吨/天。新增两处，分别为位于纬二路与嘉善大

道交叉口东北角绿地内的规划 14#污水泵站，容量为 6.8 万吨/天；位于纬三

路与站前路交叉口南侧绿地内的规划 15#污水泵站，容量 8.2 万吨/天。 

 

第 7.3 条  电力工程设施规划 

（1）电源： 规划范围外的现状 110kV 亭桥变、110kV 云寺变都可向本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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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区供电。另外规划近期新增两个 110kV 变电站——宝林变和孟角变、远期

新增一个 110kV 二号变作为本地块的供电电源 

（2）用电量预测： 

规划范围用电负荷216780kW。容载比取2.0，则变压器容量为433560kVA，

设计取 43.36 万 kVA。 

（3）电网规划：  

①开闭所和环网柜：规划区内共布置 52座开闭所和 4座环网柜，开闭所

和环网柜的具体数量、位置和用地规模以专项规划为准，可根据实际需求调

整。 

②配电间：规划在居住用地内共设 168 座配电间。公建设施、市政公用

设施等应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专用配电间。 

③高压线： 

500kV 电力线均为过境线路。规划保留 3 条 550kV 架空路线（5902 线、

5912 线、葛南线），单条 500kV 高压廊道控制宽度为 60米。 

220kV 电力线为过境线路，规划保留 2条 220kV 架空线路（4Q17 线、4Q18

线，共塔布置），单条 220kV 高压廊道控制宽度为 40米。 

110kV 电力线对地块开发的影响较小，规划调整纬二路北侧的 1428 线和

伍子塘东侧的 1213 线的廊道走向并地埋，规划对纬三路东侧 1430、1431 线

局部地埋，使其对用地开发和景观的影响减到最小，保留其余 110kV 电力廊

道。单条 110kV 高压廊道控制宽度为 25米。 

配电线：规划 10kV 电力线均采用地埋形式，电缆沿道路埋设，位于道路

南侧和东侧人行道下。 

 

第 7.4 条  通信工程设施规划 

（1）容量预测：  

规划固话需求量为 8.64 万门，按实装率 0.9 计算，共需固定电话 7.27

万门。 

（2）广播电视分中心、电信模块局：  

规划在纬一路和亭桥南路交叉口布置一处广播电视分中心 

规划布置两处电信模块局，分别位于纬二路与子胥路交叉口东南角商业

用地内和纬一路与经十二路交叉口东南角商业用地内配建。 

（3）管网布置：  

沿纬二路、子胥路、亭桥南路、嘉善大道和经十二路埋设 24孔管道 ；

沿纬一路、纬三路、纬四路、环西南路、体育南路、经八路、经十路、环东

南路、经十六路和宏业路埋设 12 孔—15 孔管道；其余埋设 6 孔—9 孔管道。

规划片区内通信基站保留 12座、搬迁 2座、新建 30座，共 44座，其具体数

量、位置和用地规模以专项规划为准，可根据实际需求调整。 

规划有线电视管道、电信光纤、计算机网络光纤均采用地埋的形式布置，

三者同沟铺设。电信管道容量除包括电信固网的需求外，还包括移动通信、

数据通信等多类通信和多家运营商的需求。规划在居住用地内按每 600 户设

置一座电信用户接入设备，共 70 座，其它用地电话交接间视实际需要设置。

通信管沟布置于东西向道路的北侧和南北向道路的西侧的人行道下，采取地

下敷设方式。 

 

第 7.5 条  燃气工程设施规划 

（1）气源： 嘉善县现状气源有长输管线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位于城

西大道西侧的城市接收门站和站内的 T1高中压调压站已经建设运行，调压后

的中压管，供应城区用户用气。 

（2）用气量预测： 经预测规划范围内年用气量为 2168 万立方米，日总

用气量 59397 立方米。 

（3）加气站规划： 规划在白水塘路和平黎公路交叉口布置汽车 CNG 加

气站。规划普通加油站预留改造为兼容加气站的可能性。 

（4）燃气管网： 

在安全供气、合理布局的前提下，主干管成环状布置，采用大环小枝、

环枝结合的方式；燃气管道采用地埋形式，位于道路的北侧和西侧。其中：

城西大道布置Φ300 燃气主干管和Φ200 燃气主干管，嘉善大道、白水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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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黎公路、体育南路、纬一路、纬三路（亭桥南路以西段）、宏业路布置Φ200

燃气主干管；环西南路、子胥路、亭桥南路、环东南路、纬二路、纬三路（嘉

善大道至环东南路段）、纬四路布置Φ160 燃气次干管；其余布置Φ110 燃气

支管。 

 

第 7.6 条   管线综合 

（1）管线种类 

 本规划综合的管线包括：给水、污水、雨水、供电、弱电、燃气、供热

等。 

（2）管线位置  

管线沿道路敷设，原则上给水管、电力管、热力管位于路东和路南；污

水管、弱电管、燃气管位于路西、路北；雨水管在三块板和红线宽度在 40米

以上的道路下，两侧布置，其余都布置在道路中间。给水管道在 60米宽以上

级的道路上两侧布置管道，污水管道在50米宽以上级的道路上两侧布置管道。

除供热和部分供电管线外全部采用地下敷设的方式。  

（3） 管线布置  

① 水平布置  

水平布置，由路北至路南或由路西至路东依次为：弱电管、燃气管、污

水管、雨水管、给水管、热力管、电力管。 

它们之间的最小水平净距需满足《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 50289

—98）》 的要求。 

 ②垂直布置  

工程管线交叉敷设时，自路面向下的排列顺序为：电力管、弱电管、热

力管、燃气管、给水管、雨水管、污水管。  

工程管线交叉时，它们之间的最小垂直间距需满足《城市工程管线综合

规划规范（GB 50289—98）》的要求。 

工程管线的最小覆土深度：电力管管顶最小覆土深度 0.6 米；电信管管

顶最小覆土深度 0.7 米；燃气管管顶最小覆土深度 0.8 米；热力管管顶最小

覆土深度 0.7 米；给水管管顶最小覆土深度 0.7 米；雨水管、污水管控制在

以上管线下方，交叉时局部调整。 

（4）工程管线交叉时的避让原则：  

压力管让重力自流管线；可弯曲管线让不易弯曲管线；分支管线让主干

管线；小管径管线让大管径管线。  

各管线的交叉点的标高设计留待市政工程设计阶段解决。 

 

第八章  综合防灾规划 

第 8.1 条   抗震工程规划 

（1）抗震设防标准 

抗震设防标准按照规划区地震基本烈度6度考虑。一般民用工程按照6 度

设防；交通、通信、供电、供水、燃气供应、医疗卫生、消防等城市生命线

工程以及体育馆、学校等人流密集的公共建筑按 7 度设防。 

（2）应急避难疏散规划 

建立完善的路网结构，形成通畅的交通疏散保障体系。疏散通道应保证

居民疏散和救护人员、物资快捷安全，保障通向城区的主要通道畅通无阻，

避震疏散通道结合城市道路交通、人防疏散通道和消防要求统一考虑。主要

疏散通道宽度须在 15 米以上，次要疏散通道宽度须在 10 米以上，规划要求

主要疏散通道两侧建筑倒塌后有 7—10 米的通道。避震场地本着就近、安全、

方便的原则，结合公园、滨河沿路绿带及露天运动场地等统一布置。 

（3）地震安全性评价 

对于县级综合医院、展览馆、文化会展中心等人员集中的大型公共建筑

及高度超过 80 米的建筑，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 

 

第 8.2 条   消防规划 

（1）消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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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重点防火设施按规范要求设置防火间距； 

②保证各个街区消防通道的合理布局与畅通； 

③合理布置消防站、消防栓、消防水池等设施； 

遵照有关规范进行建、构筑物的防火设计。 

（2）消防设施 

①消防站 

规划共设置 2处消防站，其中1处位于纬四路与环西南路交叉口东北角，

用地面积 0.60 公顷，1处位于白水塘以北、环东南路以东，用地面积 0.31 公

顷。 

②消防栓 

规划沿城市道路按照 120m 间距布置消防栓，连接消防栓的给水管管径不

小于 150mm。公共建筑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3-2006）要求，布置

室内外消防栓、消防水池等消防设施。 

 

第 8.3 条 人防规划 

（1）人防工程需求规模 

依据《嘉善县中心城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2013-2020）》，本规划区

域内规划人防工程总量为 131950 ㎡，人均建筑面积约 1㎡。其中，医疗救护

工程 4900 ㎡，防空专业队工程 9350 ㎡，人员掩蔽工程 87700 ㎡，配套工程

30000 ㎡。 

（2）通信警报系统 

按照人防警报及时、准确、不间断的要求，积极发展多种警报报知手段。

以消除规划区内警报盲区为原则，按照警报器音响覆盖半径，选择适当的安

装位置布置警报设备。形成以户外大功率警报为主，小功率警报、车载警报

为辅的警报体系。 

 

第 8.4 条  防洪安全规划 

（1）防洪排涝标准 

①防洪（潮）标准 

规划区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 

②排涝标准 

规划区排涝标准为 20 年一遇，24 小时暴雨 24 小时排出不成灾。 

（2）防洪排涝工程体系 

①防洪排涝工程体系 

规划从城市行洪、景观以及用地布局角度对规划区内的河道进行整治规

划。以现有的河道为依托，本着“小直大弯、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维护生

态平衡”的整治原则，填埋一些小河浜、断头河，理顺并适当拓宽一些水系，

合理布局水网。规划形成伍子塘、油车港、白水塘和中心河等主干河网。 

伍子塘西侧地区属于城西圩区范围，城西圩区已经整治完毕。伍子塘西

侧设置的防洪排涝设施有陈泾港水闸、和合港水闸、孙家港东水闸、长浜水

闸和泵站、司古浜水闸和泵站、倪家港水闸、隆兴桥水闸和泵站、唐家桥西

泵站、塔浜泵站和蒋浜水闸；远期拆除长浜水闸、改造司古浜水闸和泵站。 

②防洪竖向标高的确定 

规划 20 年一遇洪水位为黄海高程 2.20 米，50 年一遇洪水位为黄海高

程 2.34 米。 

规划地块标高在 50 年一遇洪水水位（黄海高程 2.34 米）基础上，增加

0.58 米安全超高，确定为黄海高程 2.92 米。 

保留伍子塘至城西大道之间的防洪排涝体系，建议该区地块标高按规划

标高进行填土加高。 

 

第九章  土地开发强度控制 

第 9.1 条  地块划分与编号 

依据嘉善县域控规单元划分，本规划区域隶属三个控规单元，分别为

JS-ZX-C1-30 单元、JS-ZX-C1-31 单元和 JS-ZX-C1-33 单元。在开发建设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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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可对地块作适当调整，但变化后用地控制指标必须服从本

次规划的规定，地块控制详见规划控制图则。 

 

第 9.2 条  相关控制指标 

（1）规定指标 

规划控制指标有：用地性质、用地面积、容积率、建筑密度、主体建筑

高度、绿地率、建筑后退道路红线、建筑后退河道蓝线、主入口方位等，规

划实施应按本规划制定的控制指标执行。 

（2）建筑间距 

本次规划中的建筑间距除必须满足消防、卫生、环保、防灾、工程管线

和建筑保护等要求外，还必须符合《嘉善县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要求。 

（3）建筑退让 

沿道路、河流、高压线两侧的建筑，其退让距离必须符合消防、交通、

安全、景观、环保等方面的要求。 

沿用地红线的建筑物，其离界距离必须按照《嘉善县城乡规划管理技术

规定》的要求执行。 

建筑后退城市道路规划红线应满足附表九中建筑后退道路红线最小距离

表的要求。 

（4）配套设施 

本次规划制定的中小学、社区服务中心、幼儿园、农贸市场、公交首末

站、垃圾转运站、消防站、污水泵站、公共厕所等公共配套设施项目，为规

定性指标，在土地开发时必须严格执行。 

 

第 9.3 条  建筑容量控制 

（1）居住用地 

规划范围内的居住用地集中布置在亭桥南路以西区域和环东南路以东区

域，容积率为 3.0 以下、建筑密度 30％以下、绿地率不应低于 30%。 

（2）商住综合用地 

规划范围内的商住综合用地容积率为 3.0 以下、建筑密度 40％以下、绿

地率不应低于 20%。 

（3）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规划范围内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主要由文化设施用地、中小

学用地和医疗卫生用地组成。 

文化设施用地的容积率为 2.0 以下、建筑密度 50%以下、绿地率不应低于

25%； 

中小学用地的容积率为 0.9 以下、建筑密度 35％以下、绿地率不应低于

25％； 

医疗卫生用地的容积率为 2.0 以下、建筑密度 35％以下、绿地率不应低

于 25％。 

（4）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规划范围内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主要由商业用地、商务用地、加油加气

站用地和其他服务设施用地组成。 

农贸市场用地的容积率为 2.5 以下、建筑密度 50％以下、绿地率不应低

于 10％。 

商业用地的容积率为 5.0 以下、建筑密度 50％以下、绿地率不应低于 15％。 

商务用地的容积率为 5.0 以下、建筑密度 45％以下、绿地率不应低于 25％。 

加油加气站用地的容积率为 1.2 以下、建筑密度 40％以下、绿地率不应

低于 25％。 

其他服务设施用地的容积率为 2.5 以下、建筑密度 40％以下、绿地率不

应低于 25％。 

（5）生产性服务业用地 

规划范围内的生产性服务业用地集中布置在纬二路以北、油车港以东区

域，容积率为 2.5 以下、建筑密度 50％以下、绿地率不应低于 15%。 

 

第 9.4 条  道路用地规划控制 

（1）规划主、次干路原则上均不得改变线形，支路可结合修建性详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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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进行适当调整。 

（2）道路交叉口（从道路缘石直线段和弧线段交点处算起）严禁设置道

路接入及机动车开口。主干路交叉口 120 米范围内不允许开口，次干路 100

米、支路50米范围内不允许开口。机动车出入口应尽量避免在主干路上开口。 

（3） 规划范围应根据使用性质要求设置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场（库），

停车场（库）的配建应满足《浙江省城市建筑工程停车场(库)设置规则和配

建标准》相应的标准。 

（4）道路绿地指标原则上应满足国家道路绿化规范的规定，且分车绿带

的绿化种植不应妨碍交通安全的视线并符合《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

的要求。 

 

第 9.5 条  绿地规划控制 

本次规划规划绿地主要为沿河道两侧的绿地、街头游园绿地和道路绿地。

其相关指标按如下规定控制： 

滨河绿地、街头游园绿地等公共绿地中的绿化面积（含水面）应在 70％

以上，其中块状、带状公共绿地应满足宽度不小于 8米，用地面积不小于 0.04

公顷。各地块开发必须符合本规划确定的绿地率控制指标要求。 

 

第 9.6 条  水系控制 

中心河河道宽度控制 67米以上，伍子塘河道宽度控制 50米以上，白水

塘河道控制宽度 40米以上，油车港河道控制宽度 30米以上，钟家港河道控

制宽度 35米以上，亭子桥港和孙家港河道控制宽度 20米以上，其余河道控

制宽度 14米以上。 

第 9.7 条  用地兼容性控制 

本次规划实施时应按《嘉善县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中城市建设用地

兼容性控制表的规定要求进行具体布局，详见附表七。 

 

第十章  地下空间开发控制 

第 10.1 条  地下空间资源分类 

地下空间资源类别包括： 

（1）广场、绿地、公园、道路的下部空间（0～-30m 不等）； 

（2）居住用地的下部空间（0～-10m 不等）； 

（3）公共设施用地的下部空间（0～-15m 不等）； 

（4）其他性质用地的下部空间（0～-30m 不等）。 

 

第 10.2 条  地下空间开发需求量 

依据《嘉善县中心城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2013—2020）》，规划范

围内地下空间开发需求量约 60-70 万平方米，其中，核心区地下空间开放规

模约 10-15 万平方米。 

 

第 10.3 条  地下空间开发原则 

地面地下相协调原则，功能空间综合性原则，近远期统一规划原则，空

间开发可持续原则，空间利用平战结合原则。 

 

第 10.4 条  地下空间规划功能 

参照国内外新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成功经验，并结合高铁新城城市建

设实际，预测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主要功能有：交通、商业、市政、防

灾设施等。地下交通有地下轨道线、地下过街道、地下停车系统等；地下商

业有地下商业街、地下商场等；市政设施有共同沟等。 

第 10.5 条  地下空间规划结构 

地下空间规划结构为：“两心、两轴、四区”。 

（1）两心：以嘉善大道与纬三路的地下轨道交通站点和高铁站地下轨道

交通站点为中心，结合地下商业街区、步行网络的建立，打造立体化城市环

境，形成高铁新城地下空间的核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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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轴：规划设置两条地下空间发展轴，其中，一条发展轴为沿嘉善

大道、商务大道设置的地下轨道交通轴线，同时结合综合管廊敷设、地下商

业街的设置，成为高铁新城地下空间的重要南北向发展轴；另一条发展轴为

沿纬二路设置的东西向地下综合管廊发展轴线。 

（3）四区：规划范围内地下空间利用共分为 4个分区，其中一个为核心

区，三个为外围地区。 

地下空间核心区包括新西塘区域、总部办公区域和嘉善大道东侧商务办

公区域。核心区以商业商务、休闲娱乐等公共功能为主，地下空间开发应延

续地上建筑功能，但嘉善大道西侧、新西塘区域与总部办公区域人流量和车

流量较大，地下停车空间应多作考虑；嘉善大道东侧商务办公核心区域以轨

道交通站点为依托，注重地下停车及其它交通设施开发，以弥补地面停车空

间的不足。 

地下空间外围地区指除核心区以外的其它地区。外围地区以地下民防设

施建设和地下停车为主，应按照人均掩蔽面积 0.7 平方米的标准，建设配套

齐全的人防工程体系，同时注重平战结合，综合利用。鼓励在居住区、公共

建筑地块、公园绿地建设地下停车库，以弥补地面停车的不足，地下停车场

（库）应加强相互连接；提高城市交通运营效率。 

规划在各地块地下停车场（库）之间应以步行通道连接，形成方便、安

全的地下交通网络。鼓励以下沉式广场和地下步行街组织人流，为核心区提

供地下公共活动空间，提升地下空间开发品质。 

 

第 10.6 条  地下空间规划布局 

（1）地下商业步行街 

规划纬三路和商务大道地下设置商业街。纬三路地下商业街从纬三路与

经八路交叉口至纬三路与经十二路交叉口东侧，长约 1.0km，呈“一”字形布

局，将被嘉善大道阻隔的东西两侧的地面商业商务用地串联起来；商务大道

地下商业街从宏业路与商务大道交叉口至站前路与商务大道交叉口，长约 320

米，呈“一”字形布局，串联起了地下轨道站点和高铁站点，实现了地面地

下的 0距离换乘。 

（2）地下商场 

规划地下商场的业态以百货、超市、餐饮为主。开发宜结合地下过街道

直接连通，吸引人流，提高可达性。主要分布在嘉善大道西侧的水乡核心区

域和嘉善大道东侧的综合商务区域，规划建议与地下商业步行街同步设计、

分期开发，发挥整体效益。 

（3）地下综合体 

地下综合体由地下轨道站点、地下商业步行街及其周边联系紧密的重要

地下商业串联而成。本规划设置 2 处地下综合体，分别位于纬三路地下商业

街两侧和商务大道地下商业街两侧。  

（4）地下过街通道 

本次规划地下人行过街通道的形式为“I”状。规划结合高铁新城主要人

流集散的需求以及地下商业街的布局设置地下行人过街通道。 

（5）地下社会停车场 

根据地面控规，用地性质为广场用地、社会停车场用地、部分公共绿地

的地下可规划地下社会停车场。具体规划见下表： 

地下社会停车场规划一览表 

序

号
地块位置 地面用地性质 

地下停车场

出入口个数 

出入口方

向控制 

1 纬二路与子胥路交叉口东北侧 公园绿地 2 W 

2 白水塘与嘉善大道交叉口西北侧 公园绿地 2 N 

3 纬二路与经八路交叉口东北侧 公园绿地 2 S 

4 站前路西侧、高铁站点南侧 交通设施用地 2 N 

5 站前路西侧、高铁站点北侧 交通设施用地 2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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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规划实施措施 

第 11.1 条  规划深化和管理机制 

①严格执行本规划确定的用地性质、各项控制指标和编制要求，不得违

反本规划擅自进行规划调整。如确有必要对某些方面作重大调整，应按照城

乡规划法修改。 

②加强规划管理和监控，规划管理部门、行政机构应以本规划为基本依

据严格进行规划建设和管理，同时做好空间衔接和协调工作，确保本规划的

实施。 

③以空间管制为主体，对范围内重点监控和严格保护的区域、基础设施

控制廊道等实施全方位控制，对规划范围内的水域实行占补平衡、先补后占、

协调建设。建设项目的选址和设计必须经规划管理部门批准同意。 

 

第 11.2 条  严格执行土地政策，强化土地行政管理 

①切实贯彻国家、省、市政府各项严格土地管理的有关文件精神，控制

建设用地增量，盘活存量土地，集约用地，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②在优化土地利用制度的基础上，加强建设用地的控制和管理，提高建

设用地的利用率，减缓建设用地扩张速度，缓解建设需求与土地供给的矛盾。 

③土地资源合理配置。明确供地导向，对不符本规划的不予供地，同时

盘活存量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 

 

第 11.3 条  加强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市建设有序、健康地发展 

加大城市道路交通设施建设力度，建成与中心城区于一体的城市道路系

统。提高规划范围内基础设施水平。基础设施必须先行，以带动土地开发，

逐步实现规划用地整体开发的总体目标。在城市道路建设中，各种工程管线

应纳入集中管理的轨道，改变现状工程管线布局随意混乱，浪费土地的局面。

工程管线应逐步与道路的改造建设同步进行。各类管线应尽量集中布置，以

节省土地资源。 

第 11.4 条  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利用多种资源经营城市 

贯彻经营城市的理念，采用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的开发模式，形成“基

础设施建设投入—土地增值—招标拍卖—政府收益”的良性循环；对文化、

教育、卫生等公益性公共设施以及公园绿地、广场及城市重要景观地段的用

地，采取预先收储的方法，以保证对公益性用地的控制。 

 

第 11.5 条  加强公共开发的带动作用，提高城市综合开发水平 

加强公共开发，保证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公共交通、社会停车场、公

共绿地等配套项目的同步实施，提高城市综合开发水平。 

 

第 11.6 条  近远期结合发展，保障规划顺利进行 

近期建设和远期发展相衔接，局部建设和整体布局相协调。严格按照远

期规划的战略目标和结构框架进行建设，不得随意更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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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国家城乡用地分类表 

类别代码 
类别名称 

大类 中类 小类 

H  

H1 

 

 

H11 

H12 

H13 

H14 

建设用地 

城乡居民点建设用地 

城市建设用地 

镇建设用地 

乡建设用地 

村庄建设用地 

H2  

H21 

H22 

H23 

H24 

H25 

区域交通设施用地 

铁路用地 

公路用地 

港口用地 

机场用地 

管道运输用地 

H3  区域公用设施用地 

H4  

H41 

H42 

特殊用地 

军事用地 

安保用地 

H5  采矿用地 

H9  其他建设用地 

E  

E1 

 

 

E11 

E12 

E13 

非建设用地 

水域 

自然水域 

水库 

坑塘沟渠 

E2  农林用地 

E9  其他非建设用地 

 
 
 
 
 

附表二：国家城市建设用地分类表 

类别代码 
类别名称 

大类 中类 小类 

R  

R1 

 

 

R11 

R12 

居住用地 

一类居住用地 

住宅用地 

服务设施用地 

R2  

R21 

R22 

二类居住用地 

住宅用地 

服务设施用地 

R3  

R31 

R32 

三类居住用地 

住宅用地 

服务设施用地 

A  

A1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行政办公用地 

A2  

A21 

A22 

文化设施用地 

图书展览用地 

文化活动用地 

A3  

A31 

A32 

A33 

A34 

A35 

教育科研用地 

高等院校用地 

中等专业学校用地 

中小学用地 

特殊教育用地 

科研用地 

A4  

A41 

A42 

体育用地 

体育场馆用地 

体育训练用地 

A5  

A51 

A52 

A53 

A59 

医疗卫生用地 

医院用地 

卫生防疫用地 

特殊医疗用地 

其他医疗卫生用地 

A6  社会福利用地 

A7  文物古迹用地 

A8  外事用地 

A9  宗教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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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代码 
类别名称 

大类 中类 小类 

B  

B1 

 

 

B11 

B12 

B13 

B14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商业用地 

零售商业用地 

批发市场用地 

餐饮用地 

旅馆用地 

B2  

B21 

B22 

B29 

商务用地 

金融保险用地 

艺术传媒用地 

其他商务用地 

B3  

B31 

B32 

娱乐康体用地 

娱乐用地 

康体用地 

B4  

B41 

B49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加油加气站用地 

其他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B9  其他服务设施用地 

M  

M1 

 工业用地 

一类工业用地 

M2  二类工业用地 

M3  三类工业用地 

W  

W1 

 物流仓储用地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W2  二类物流仓储用地 

W3  三类物流仓储用地 

S  

S1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城市道路用地 

S2  城市轨道交通用地 

S3  交通枢纽用地 

S4  

S41 

S42 

交通场站用地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 

社会停车场用地 

S9  其他交通设施用地 

类别代码 
类别名称 

大类 中类 小类 

U  

U1 

 

 

U11 

U12 

U13 

U14 

U15 

U16 

公用设施用地 

供应设施用地 

供水用地 

供电用地 

供燃气用地 

供热用地 

通信用地 

广播电视用地 

U2  

U21 

U22 

环境设施用地 

排水用地 

环卫用地 

U3  

U31 

U32 

安全设施用地 

消防用地 

防洪用地 

U9  其他公用设施用地 

G  

G1 

 绿地与广场用地 

公园绿地 

G2  防护绿地 

G3  广场用地 

 

 

 

 

 

 

 

 

 

 

 

 



 

25 
 

（文本） 

附表三：规划用地平衡表 

序

号 
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用地面积

（ha) 

占建设用地

比例 

1 
R2 居住用地 301.51 23.34% 

其中 R22 居住服务设施用地 10.30 - 

2 BR 商住综合用地 73.81 5.71% 

3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

地 
60.39 4.67% 

其中 

A1 行政办公用地 2.03 - 

A2 文化设施用地 6.74 - 

A33 中小学用地 44.66 - 

A5 医疗卫生用地 6.96 - 

4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191.25 14.81% 

其中 

B1 商业用地 75.12 - 

B2 商务用地 104.31 - 

B4 
公共设施营业网点用

地 
1.28 - 

B9 其他服务设施用地 10.54 - 

5 BM 生产性服务业用地 69.83 5.41% 

6 

S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241.90 18.73% 

其中 

S1 城市道路用地 214.26 - 

S3 交通枢纽用地 0.40 - 

S4 交通场站用地 27.24 - 

7 

U 公用设施用地 5.71 0.44% 

其中 

U1 供应设施用地 3.05 - 

U2 环卫设施用地 1.75 - 

U3 安全设施用地 0.91 - 

8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347.39 26.89% 

其中 

G1 公园用地 252.75 - 

G2 防护绿地 93.56 - 

G3 广场用地 1.08 - 

H11 城市建设用地 1291.79 100.00% 

H21 铁路用地 3.57  

9 E1 水域 134.69 

总计 1430.05 

 

附表四：公共配套设施一览表 

类别 名  称 
用地面积

（公顷）
地点 备  注 

行政办公设施 2.03 
砖桥港以东、白水塘北侧沿线 

高铁站东侧 

新建（部分保

留） 

文化

设施 

大型展馆 4.07 嘉善大道与纬四路交叉口东北角 新建 

居住区级

文化设施 
2.67 纬七路与子胥路交叉口东侧 新建 

商业

服务

业设

施 

新西塘水

乡特色商

业街 

14.24 嘉善大道西侧沿内环河道两侧 新建 

总部花园 17.82 嘉善大道西侧核心区中心区域 新建 

五星级酒

店 
13.02 纬四路与亭桥南路交叉口东北角 新建 

现代高端

商务办公

区 

38.80 
嘉善大道东侧纬四路以北、纬二

路以南、环东南路以西区域 
新建 

高铁站前

商业商务

中心 

38.57 嘉善高铁站前东北侧宏业路以南 新建 

新区商贸

中心 
29.98 纬二路以北、嘉善大道两侧沿线 新建 

其他商业

设施 
12.90 

嘉善大道与纬一路、纬四路交叉

口、白水塘路南侧沿线 
新建 

其他服务

设施 
10.54 纬四路与嘉善大道交叉口西南 新建 

生活配套

商业设施 

4.77 伍子塘西侧 

低密度、多开

敞空间、保持

景观通透性 

2.41 纬四路与子胥路交叉口西北角 新建 

1.21 纬一路与环西南路交叉口西南角 新建 

5.72 纬三路与环东南路交叉口东北 新建 

教

育

设

施

高

中
高中 7.94 纬四路与经五路交叉口东北角 

可容纳学生

2700 人 

初

中

初中（一） 5.50 纬三路与经二路交叉口西北角 
可容纳学生

2280 人 

初中（二） 5.13 体育南路与白水塘交叉口东北角 
可容纳学生

2040 人 

初中（三） 6.24 纬二路与经十六路交叉口西南角 可容纳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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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名  称 
用地面积

（公顷） 
地点 备  注 

2280 人 

小

学 

小学（一） 5.66 纬二路与经二路交叉口西南角 
可容纳学生

2520 人 

小学（二） 4.45 纬二路与亭桥南路交叉口东北角 
可容纳学生

1890 人 

小学（三） 4.46 纬四路与体育南路交叉口东北角 
可容纳学生

1890 人 

小学（四） 5.28 纬二路与经十六路交叉口东北角 
可容纳学生

2100 人 

医疗

设施 

大型综合

医院 
5.55 纬四路与环西南路交叉口东南角 新建 

小型综合

医院 
1.41 

环西南路与白水塘路交叉口东南

角 
新建 

体育

设施 

体育场地

（2处） 
—— 

纬二路与子胥路交叉口东北角 

宏业路北、滨水公园南 
绿地内配建 

交通

设施 

地面停车

场 

（6处） 

0.81 纬四路与环西南路交叉口东北角 新建 

0.40 纬一路与环西南路交叉口西南角 新建 

1.28 经八路与纬二路交叉口西南角 新建 

0.56 纬十九路与北云浜交叉口东北角 新建 

17.71 高铁站两侧沿线 
新建（部分保

留） 

0.69 白水塘路与气象路交叉口西南角 保留 

配建公共

停车场 

（13 处） 

—— 

纬三路与嘉善大道交叉口西侧绿

地内 

用地内配建 

纬二路与经十二路交叉口东北角

绿地内 

纬二路与经十路交叉口西北角绿

地内 

纬二路与子胥路交叉口东北角绿

地内 

纬三路与经二路交叉口西南角绿

地内 

纬三路与经一路交叉口西南角服

务设施用地内 

潘家浜与子胥路交叉口东北角绿

地内 

纬二路与体育南路交叉口东北角

服务设施用地内 

纬四路与体育南路交叉口东北角

类别 名  称 
用地面积

（公顷）
地点 备  注 

服务设施用地内 

纬二路与经十七路交叉口西北角

公园绿地内 

白水塘与嘉善大道交叉口西北绿

地内 

纬一路与嘉善大道交叉口西北角

绿地内 

钟家港与纬四路交叉口东南角公

交首末站内 

公交设施 

（4处+1处

备用） 

1.66 纬四路与环西南路交叉口西南角 
公交枢纽站、

公交首末站 

2.62 纬四路与钟家港交叉口东南角 

公交首末站，

兼社会停车场

和游客服务中

心 

0.50 纬二路与经十七路交叉口西南角 公交首末站 

1.02 
城西大道与白水塘路交叉口东南

角 

备用地，可改

为停车场用地

—— 高铁站前东北侧停车场用地内 

配建公交综合

车场、公交枢

纽站、公交首

末站 

加油站 

（4处） 

0.31 纬四路与环西南路交叉口西南角 新建 

0.37 白水塘路与子胥路交叉口东南角 新建 

0.35 站前路与宏业路交叉口西南 新建 

0.25 纬一路与环东南路交叉口东南 保留 

市政

设施 

一级消防

站 

（2处） 

0.60 纬四路与环西南路交叉口东北角 新建 

0.31 白水塘以北、环东南路以东 新建 

110kV 孟角

变电所 
0.32 纬二路与伍子塘交叉口东南角 新建 

110kV 宝林

变电所 
0.32 

纬十八路与经十六路交叉口西北

角 
新建 

110kV 二号

变电所 
0.29 纬二路与经十七路交叉口东南角 新建 

燃气加气

站 
0.43 

平黎公路与白水塘路交叉口西南

角 
保留 

燃气储配

站 
0.78 

平黎公路与白水塘路交叉口西南

角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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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名  称 
用地面积

（公顷） 
地点 备  注 

电信模块

局 

（2处） 

—— 

纬二路与子胥路交叉口东南角商

业用地内 
用地内配建 

纬一路与经十二路交叉口东南角

商业用地内 

邮政支局 0.48 纬一路与亭桥南路交叉口东南角 新建 

广播电视

分中心 
0.43 纬一路与亭桥南路交叉口东南角 新建 

污水泵站 

（3处） 

0.14 纬四路与城西大道交叉口东北角 保留并扩容 

—— 
纬二路与嘉善大道交叉口东北角

绿地内 
配建 

—— 
纬三路与站前路交叉口南侧绿地

内 
配建 

垃圾转运

站 

（11 处） 

0.17 
白水塘路与城西大道交叉口东南

角 

新建 

0.52 白水塘与气象路交叉口西北角 

0.24 纬一路与城西大道交叉口东南角 

0.24 
纬十九路与经十六路交叉口西北

角 

0.26 中心河与环西南路交叉口西北角 

—— 
油车港与宏业路交叉口东南角绿

地内 

配建 

—— 
纬一路与子胥路交叉口东北角绿

地内 

—— 
纬一路与亭桥南路交叉口西北角

绿地内 

—— 
纬二路与亭桥南路交叉口东南角

绿地内 

—— 
钟家港与纬四路交叉口东南角交

通场站用地内 

—— 
站前路以东、平黎公路以西、高

铁铁路以北交通场站用地内 

环卫工人

休息站（1

处） 

0.17 
白水塘路与体育南路交叉口西南

角 
新建 

环卫码头 —— 白水塘北岸气象路以西 保留 

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11 处） 
—— 

社区服务中心选址可在地块开发

过程中进行调整，部分社区服务

中心可建设为邻里中心 

配建 

类别 名  称 
用地面积

（公顷）
地点 备  注 

幼儿园 

（8 处） 

—— 

纬一路与环西南路交叉口东南角

居住用地内 

除幼儿园（三）

为新建外，其

余均为配建 

幼儿园总学生

数 4588 人 

纬三路与经一路交叉口西南角服

务设施用地内 

1.06 纬七路与子胥路交叉口西南角 

—— 

纬四路与体育南路交叉口西北角

居住用地内 

纬二路与体育南路交叉口东北角

居住用地内 

纬三路与体育南路交叉口东北角

居住用地内 

纬一路与经十路交叉口西南角居

住用地内 

纬二路与经十七路交叉口西南角

居住用地内 

农贸市场 

（7 处） 

—— 
纬一路与环西南路交叉口西南角

商业用地内 
配建 

—— 
纬三路与环西南路交叉口西南角

服务设施用地内 
配建 

—— 
纬二路与体育南路交叉口东北角

服务设施用地内 
配建 

—— 
纬四路与体育南路交叉口东北角

服务设施用地内 
配建 

0.54 子胥路与白水塘路交叉口东南角 新建 

0.79 
亭桥南路与白水塘路交叉口西南

角 
新建 

—— 
纬三路与经十六路交叉口东北角

商业用地内 
配建 

公共厕所 

（19 处） 

60-100 平

方米/处 
用地内配建，具体位置详见图纸 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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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规划道路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等

级 

长度

（M） 

宽度

（M） 
断面形式 

1 平黎公路 
公

路 
2211 44 

5（人）+3（绿）+12.5（车）+3（绿）

+12.5（车）+3（绿）+5（人） 

2 纬二路 

主

干

路 

 

5201 48 

4（人）+4（非）+3（绿）+11.5（车）

+3（绿）+11.5（车）+3（绿）+4（非）

+4（人） 

3 宏业路 2888 50 

4（人）+4（非）+2.5（绿）+12（车）

+5（绿）+12（车）+2.5（绿）+4（非）

+4（人） 

4 城西大道 2596 40 

3（人）+3（非）+2（绿）+11（车）

+2（绿）+11（车）+2（绿）+3（非）

+3（人） 

5 体育南路 2487 42 

3.5（人）+3（非）+3（绿）+10.5（车）

+2（绿）+10.5（车）+3（绿）+3（非）

+3.5（人） 

6 

嘉

善

大

道 

纬一

路以

北段 

727 60 

4（绿）+3.5（人）+4.5（非）+3（绿）

+14（车）+2（绿）+14（车）+3（绿）

+4.5（非）+3.5（人）+4（绿） 

纬一

路至

纬四

路段 

2012 85 

4.5（人）+4.5（非）+4.0（车）+2.5（绿）

+12（车）+30（水、绿）+12（车）+2.5（绿）

+4.0（车）+4.5（非）+4.5（人） 

纬四

路以

南段 

1438 67 

4.5（人）+4.5（非）+4.0（车）+2.5（绿）

+12（车）+12（绿）+12（车）+2.5（绿）

+4.0（车）+4.5（非）+4.5（人） 

7 纬一路 

次

干

路 

5201 32 
3.5（人）+3.5（非）+2.0（绿）+14

（车）+2.0（绿）+3.5（非）+3.5（人）

8 纬三路 4983 32 
3.5（人）+3.5（非）+2.0（绿）+14

（车）+2.0（绿）+3.5（非）+3.5（人）

9 纬四路 3341 42 

3.5（人）+3（非）+3（绿）+10.5（车）

+2（绿）+10.5（车）+3（绿）+3（非）

+3.5（人） 

10 环湖路 1030 32 
3.5（人）+3.5（非）+2.0（绿）+14

（车）+2.0（绿）+3.5（非）+3.5（人）

11 环东南路 2039 32 
3.5（人）+3.5（非）+2.0（绿）+14

（车）+2.0（绿）+3.5（非）+3.5（人）

序

号
名称 

等

级 

长度

（M）

宽度

（M） 
断面形式 

12 环西南路 2513 32 
3.5（人）+3（非）+2.5（绿）+14（车）

+2.5（绿）+3（非）+3.5（人） 

13 亭桥南路 2480 32 
3.5（人）+3（非）+2.5（绿）+14（车）

+2.5（绿）+3（非）+3.5（人） 

14 商务大道 324 42 

3.5（人）+3（非）+3（绿）+10.5（车）

+2（绿）+10.5（车）+3（绿）+3（非）

+3.5（人） 

15 白水塘路 4924 24 3（人）+18（车）+3（人） 

16 纬二十路 431 24 3（人）+18（车）+3（人） 

17 站前路 

支

路 

2534 24 3（人）+18（车）+3（人） 

18 经一路 1157 18 3（人）+12（车）+3（人） 

19 经二路 1118 18 3（人）+12（车）+3（人） 

20 子胥路 2222 24 3（人）+18（车）+3（人） 

21 经五路 1727 18 3（人）+12（车）+3（人） 

22 经八路 1730 18 3（人）+12（车）+3（人） 

23 经十路 1697 18 3（人）+12（车）+3（人） 

24 经十二路 1036 18 3（人）+12（车）+3（人） 

25 经十三路 511 18 3（人）+12（车）+3（人） 

26 经十四路 1002 18 3（人）+12（车）+3（人） 

27 经十六路 1784 18 3（人）+12（车）+3（人） 

28 经十七路 1844 18 3（人）+12（车）+3（人） 

29 纬六路 808 18 3（人）+12（车）+3（人） 

30 纬七路 1151 18 3（人）+12（车）+3（人） 

31 纬十八路 1164 18 3（人）+12（车）+3（人） 

32 纬十九路 1436 18 3（人）+12（车）+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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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等

级 

长度

（M） 

宽度

（M） 
断面形式 

33 气象路 157 16 3（人）+10（车）+3（人） 

 

附表六：土地开发强度控制表 

类别 建筑容积率 建筑密度上限（%） 
绿地率下限

（%） 

居住用地 3.0 以下 30 30 

商住综合用地 3.0 以下 40 20 

文化设施用地 2.0 以下 50 25 

中小学用地 0.9 以下 35 25 

医疗卫生用地 2.0 以下 35 25 

农贸市场用地 2.5 以下 50 10 

商业用地 5.0 以下 50 15 

商务用地 5.0 以下 45 25 

加油加气站用地 1.2 以下 40 25 

其他服务设施用地 2.5 以下 40 25 

生产性服务业用地 2.5 以下 50 15 

附表七：用地兼容性控制表 

序 

号 

用地类别 

 

建设项目 

R2 BR A2 A33 A5 B1 B2 B9 S4 U1 U2 U3 G1 G2

1 
低层独立式

住宅 
○ ○ × × ○ × × × × × × × × ×

2 
其他低层居

住建筑 
○ ○ × × ○ ○ × × × × × × × ×

3 
多层居住建

筑 
√ √ × × ○ ○ × × × × × × × ×

4 
中高层居住

建筑 
√ √ × × × ○ × × × × × × × ×

5 单身宿舍 √ √ × ○ ○ ○ × × × ○ × ○ × ×

序

号

用地类别

 

建设项目 

R2 BR A2 A33 A5 B1 B2 B9 S4 U1 U2 U3 G1 G2

6

居住小区教

育设施（中

小学、幼托）

√ √ × √ × × × ○ × × × × × ×

7
居住小区商

业服务设施
√ √ ○ ○ ○ √ √ ○ × × × × × ×

8

居住小区文

化设施、青

少年和老年

活动室、文

化馆等 

√ √ √ ○ ○ √ √ ○ × × × × × ×

9
居住小区体

育设施 
√ √ ○ ○ × ○ × ○ × × × × ○ ○

10

居住小区医

疗卫生设

施、卫生院、

卫生站、养

老设施等 

√ √ ○ × √ ○ × × × × × × × ×

11
居住小区市

政公用设施
√ √ ○ ○ ○ √ √ ○ × √ ○ ○ ○ ○

12

居住小区行

政管理设施

（居委会、

派出所等）

√ √ ○ ○ × ○ ○ ○ × × × × × ×

13

居住区级以

上（含居住

区级，下同）

商业设施 

○ ○ ○ × × √ √ × × × × × × ×

14

居住区级以

上服务业设

施 

○ ○ ○ × × √ √ × × × × × × ×

15

居住区级以

上行政办公

设施 

○ ○ × ○ ○ × × ○ × × × ○ × ×

16

商务办公、

写字楼、商

办综合楼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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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用地类别 

 

建设项目 

R2 BR A2 A33 A5 B1 B2 B9 S4 U1 U2 U3 G1 G2

17 

居住区级以

上文化设施

（图书馆、

博物馆、美

术馆、纪念

性建筑等） 

○ ○ √ ○ ○ √ √ ○ × × × × × ×

18 

居住区级以

上娱乐设施

（影剧院、

游乐场、俱

乐部、舞厅

等） 

○ ○ ○ × × ○ ○ × × × × × × ×

19 
居住区级以

上体育设施 
○ ○ × × × × × × × × × × ○ ○

20 

居住区级以

上医疗卫生

设施（其中

精神病医

院、传染病

等特殊医院

需单独选

址） 

× × × × √ × × × × × × × × ○

21 商住综合楼 ○ ○ × × × ○ ○ × × × × × × ×

22 
普通旅馆、

招待所 
○ ○ ○ ○ ○ ○ ○ ○ × × × × × ×

23 
酒店、旅游

宾馆 
× × ○ × × ○ ○ × × × × × × ×

24 小商品市场 ○ ○ × × × ○ × × × × × × × ×

25 
菜市场、净

菜超市 
√ √ × × × ○ × × × × × × × ×

26 

农、副、水

产品批发市

场 

× × × × × × × × × × × × × ×

27 
其他批发交

易市场 
× × × × × × × × × × × × × ×

28 

高等院校、

中等专业学

校 

× × ○ × ○ × × ○ × × × × × ×

序

号

用地类别

 

建设项目 

R2 BR A2 A33 A5 B1 B2 B9 S4 U1 U2 U3 G1 G2

29

职业学校、

技工学校、

成人学校和

业余学校 

○ ○ ○ × ○ × × ○ × × × × × ×

30
科研设计机

构 
× × ○ × ○ × × ○ × × × × × ×

31 无污染工厂 × × × × × × × ○ × × × × × ×

32 轻污染工厂 × × × × × × × × × × × × × ×

33 重污染工厂 × × × × × × × × × × × × × ×

34
普通储运仓

库 
× × × × × × × × × ○ ○ ○ × ×

35 危险品仓库 × × × × × × × × × × × × × ×

36
社会停车场

（库） 
√ √ √ √ √ √ √ √ √ √ √ ○ ○ ○

37
加油（气）

站 
× × ○ × ○ ○ ○ ○ ○ ○ ○ × ○ ○

38

汽车销售、

展示及维修

保养场 

× × × × × ○ ○ × × × × × × ×

39
公交始发站

及停车场 
√ √ ○ ○ ○ ○ ○ ○ √ ○ ○ × ○ ○

40
客、货运公

司站场 
× × × × × × × × √ × × × × ×

41
施工维修设

施及废品场
× × × × × × × × × ○ ○ ○ × ×

42 污水处理厂 × × × × × × × × × × ○ × × ×

43 宗教用地 × × × × × × × √ × × × × × ○

44
其他市政公

用设施 
× × × × × × × × × ○ ○ ○ × ○

注：√为允许设置；○允许或不允许设置，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具体条件

和规划要求确定； ×为不允许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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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建设项目停车位控制指标表 

建筑物类型 机动车配比 自行车配比 

住宅 

商品住宅 1车位/100 平方米 2车位/100 平方米 

拆迁安置房 1车位/100 平方米 2车位/100 平方米 

经济适用房、农民安置房 0.7 车位/100 平方米 2车位/100 平方米 

廉租房、公租房 0.3 车位/100 平方米 2车位/100 平方米 

小区物业管理用房 0.3 车位/100 平方米 2车位/100 平方米 

办公 

行政

办公 

对外服务功能 1.2 车位/100 平方米 2车位/100 平方米 

其他 1车位/100 平方米 2车位/100 平方米 

商务办公 1车位/100 平方米 2车位/100 平方米 

生产研发、科研办公、科

研设计 
1车位/100 平方米 2车位/100 平方米 

公建配套用房 0.8 车位/100 平方米 2车位/100 平方米 

餐饮娱乐 1.5 车位/100 平方米 2车位/100 平方米 

宾馆

酒店 

星级 0.7 车位/100 平方米 1车位/客房 

其他 0.6 车位/100 平方米 1车位/客房 

综合零售 0.8 车位/100 平方米 3车位/100 平方米 

大型超市 1车位/100 平方米 5车位/100 平方米 

专业市场批发 1车位/100 平方米 2车位/100 平方米 

农贸市场 0.5 车位/100 平方米 5车位/100 平方米 

影剧院 6车位/百座 30 车位/百座 

展览馆 0.7 车位/100 平方米 4车位/100 平方米 

会展中心 8车位/百座 4车位/百座 

体育

设施 

体育馆 4车位/百座 25 车位/百座 

群众性体育设施 1车位/100 平方米 3车位/100 平方米 

图书馆、博物馆、科学馆、纪念

馆 
0.7 车位/100 平方米 4车位/100 平方米 

医院 
综合性医院 1车位/100 平方米 3车位/100 平方米 

社区卫生站 0.5 车位/100 平方米 3车位/100 平方米 

疗养院 0.4 车位/100 平方米 1车位/100 平方米 

学校 

中学 
内部 25 车位/百教职工 60 车位/百师生 

学生接送 0.6 车位/每班 2车位/每班 

小学 
内部 25 车位/百教职工 30 车位/百师生 

学生接送 1.2 车位/每班 3车位/每班 

幼儿园（托

儿所） 

内部 15 车位/百教职工 30 车位/百师生 

学生接送 1车位/每班 5车位/每班 

公园 0.2 车位/百游览用地 1车位/百游览用地面

建筑物类型 机动车配比 自行车配比 

面积 积 

工业 0.3 车位/100 平方米 0.6 车位/100 平方米

仓储物流 0.3 车位/100 平方米 0.6 车位/100 平方米

附表九：建筑后退道路红线最小距离表 

名称 等级 
后退道路红线（米） 

备注 
低、多层建筑 高层建筑主体 

平黎公路 公路 30+5 30+10 含30米绿化带

纬二路 主干路 20+5 20+10 含20米绿化带

宏业路 主干路 20+5 20+10 含20米绿化带

城西大道 主干路 30+5 30+10 含30米绿化带

体育南路 主干路 20+5 20+10 含20米绿化带

嘉善大道 主干路 30+5 30+10 含30米绿化带

纬一路（嘉善大

道以东） 
次干路 30+5 30+10 含30米绿化带

纬一路（嘉善大

道以西） 
次干路 10+5 10+10 含10米绿化带

纬三路 次干路 10+5 10+10 含10米绿化带

纬四路 次干路 10+5 10+10 含10米绿化带

环湖路 次干路 10+5 10+10 含10米绿化带

环东南路 次干路 10+5 10+10 含10米绿化带

环西南路 次干路 10+5 10+10 含10米绿化带

亭桥南路 次干路 10+5 10+10 含10米绿化带

其余支路 支路 3 10  

注：①道路立交用地四周建筑后退道路红线的距离按详细规划执行。②当道路交叉

口设展宽带时，建筑后退在满足展宽带要求的基础上，再根据上表具体控制。 

 

 



 

32 
 

（文本） 

附表十：JS-ZX-C1-30 单元控制指标表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性质

代码 

地块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上限 

建筑密度上

限（％） 

绿地率下

限（％）

建筑限

高（米）

机动车主

入口方位

建筑后退道

路红线距离

（米） 

建筑后退河

道距离（米） 
配建要求 备注 

3001001 交通场站用地 S4 10208 —— —— —— —— N     —— —— —— —— 

3001002 环卫用地 U22 1731 1.2  40 25 24 N N5 —— 公共厕所 垃圾转运站

3001003 二类居住用地 R2 13373 2.0  30 30 80 N E15N20 S15W25 —— —— 

3001004 医疗卫生用地 A5 14102 2.5  35 25 50 N N20 S15W15 
开闭所、通信基

站 
综合医院 

3001005 二类居住用地 R2 57366 2.0  25 30 60 N E18N20 注 2 —— —— 

3001007 商业用地 B1 5387 2.0  50 20 40 W W18N20 E55 农贸市场 —— 

3001008 加油加气站用地 B41 3692 1.0  35 25 24 W W18 E55S15 —— 加油站 

3001009 二类居住用地 R2 63212 2.0  20 30 60 N/E E32N20 S55W25 —— —— 

3001010 环境设施用地 U2 1740 1.2  40 25 24 N E38N20 —— 公共厕所 
环卫工人休

息站 

3001011 二类居住用地 R2 34874 2.0  30 30 80 E E15S15 W15N35 —— —— 

3001012 二类居住用地 R2 77737 2.5  30 30 80 S S15W17 N35 通信基站 —— 

3001013 二类居住用地 R2 42127 2.5  30 30 80 E E10S15 N35 —— —— 

3001015 环卫用地 U22 2361 1.2  40 25 24 N N15 S15 —— 垃圾转运站

3001016 商业用地 B1 12150 2.0  45 20 40 N E15N15 S15 
社区服务中心、

农贸市场 
—— 

3001017 二类居住用地 R2 85280 3.0  30 30 100 N E10W17N15 S15 
开闭所(2)、通

信基站 
—— 

3001018 二类居住用地 R2 87217 3.0  30 30 100 E E25S25N15 注 2 开闭所   

3001019 商住综合用地 BR 94777 3.0  40 20 100 S E15S25W35 W15N15 12 班幼儿园 —— 

3001021 二类居住用地 R2 64806 3.0  30 30 100 S E10S25 W15N15 —— —— 

3001023 交通场站用地 S4 4024 —— —— —— —— N N15 S15W15 —— 停车场 

3001024 防护绿地 G2 3483 0.1 5 70 10 —— —— —— 开闭所 —— 

3001025 公园绿地 G1 18283 0.2 10 70 15 —— —— —— —— —— 

3001026 公园绿地 G1 6319 0.2 10 70 15 —— —— —— —— —— 

3001027 公园绿地 G1 5067 0.2 10 70 15 —— —— —— —— —— 

3001028 公园绿地 G1 15744 0.2 10 70 15 —— —— —— —— —— 



 

33 
 

（文本）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性质

代码 

地块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上限 

建筑密度上

限（％） 

绿地率下

限（％）

建筑限

高（米）

机动车主

入口方位

建筑后退道

路红线距离

（米） 

建筑后退河

道距离（米） 
配建要求 备注 

3001029 公园绿地 G1 11542 0.2 10 70 15 —— —— —— —— —— 

3001030 公园绿地 G1 30838 0.2 10 70 15 —— —— —— 通信基站 —— 

3001031 防护绿地 G2 6703 0.1 5 70 10 —— —— —— —— —— 

3001032 公园绿地 G1 76465 0.2 10 70 15 —— —— —— —— —— 

3001033 防护绿地 G2 4233 0.1 5 70 10 —— —— —— —— —— 

3001034 公园绿地 G1 14303 0.2 10 70 15 —— —— —— —— —— 

3001035 公园绿地 G1 10602 0.2 10 70 15 —— —— —— —— —— 

3001036 公园绿地 G1 24759 0.2 10 70 15 —— —— —— —— —— 

3001037 公园绿地/广场用地 G1/G3 30919 0.2 10 30 15 —— —— —— 
垃圾转运站、通

信基站 
—— 

3001038 公园绿地 G1 12079 0.2 10 70 15 —— —— —— —— —— 

3001039 防护绿地 G2 893 0.1 5 70 10 —— —— —— —— —— 

3001040 公园绿地 G1 9789 0.2 10 70 15 —— —— —— 
公共厕所、通信

基站 
—— 

3001041 公园绿地 G2 4933 0.2 10 70 15 —— —— —— —— —— 

3001042 防护绿地 G2 5644 0.1 5 70 10 —— —— —— 开闭所 —— 

3001043 公园绿地 G1 8114 0.2 10 70 15 —— —— —— —— —— 

3001044 防护绿地 G2 10348 0.1 5 70 10 —— —— —— —— —— 

3001045 公园绿地 G1 11956 0.2 10 70 15 —— —— —— —— —— 

3001046 公园绿地 G1 4962 0.2 10 70 15 —— —— —— —— —— 

3001047 防护绿地 G2 314 0.1 5 70 10 —— —— —— —— —— 

3001048 公园绿地 G1 6773 0.2 10 70 15 —— —— —— —— —— 

3001049 防护绿地 G2 8603 0.1 5 70 10 —— —— —— —— —— 

3001050 公园绿地/广场用地 G1/G3 14803 0.2 10 30 15 —— —— —— —— —— 

3001051 公园绿地/广场用地 G1/G3 38412 0.2 10 30 15 —— —— —— 

公共厕所、体育

设施、社会停车

场、绿道驿站 

—— 

3001052 公园绿地 G1 34607 0.2 10 70 15 —— —— —— —— —— 

3001053 防护绿地 G2 2706 0.1 5 70 10 —— —— —— —— —— 

3001054 防护绿地 G2 6164 0.1 5 70 10 —— —— —— —— —— 

合计     1116524                   

3002001 二类居住用地 R2 67723 3.0  30 30 100 E E3S15W35 N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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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性质

代码 

地块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上限 

建筑密度上

限（％） 

绿地率下

限（％）

建筑限

高（米）

机动车主

入口方位

建筑后退道

路红线距离

（米） 

建筑后退河

道距离（米） 
配建要求 备注 

3002002 二类居住用地 R2 40657 3.0  30 30 100 S E15S3W3 N15 通信基站 —— 

3002003 二类居住用地 R2 48044 3.0  30 30 100 W E15S15W3N3 —— —— —— 

3002004 中小学用地 A33 56599 0.8  30 25 24 S E3S3N25 W15 开闭所 
小学（2520

人） 

3002005 中小学用地 A33 55006 0.9  30 25 24 N E3S15N3 W15 —— 
初中（2280

人） 

3002006 商住综合用地 BR 48753 3.0  40 20 100 S E10S3W3N25 —— —— —— 

3002007 商住综合用地 BR 51382 3.0  40 20 100 N E10S15W3N3 —— —— —— 

3002008 商业用地 B1 23207 1.5  35 20 24 W W10N25 E55 

电信模块设施、

社区服务中心、

公共厕所、开闭

所 

—— 

3002009 商业用地 B1 24498 2.0  35 20 40 W S15W10 E55 —— —— 

3002010 供电用地 U12 3228 1.2  40 —— 24 N N25 注 2 —— 变电站 

3002011 二类居住用地 R2 71665 2.5  30 30 100 E E25N25 注 2 —— —— 

3002012 二类居住用地 R2 63693 2.0  30 30 80 E E25S15 注 2 开闭所 —— 

3002013 防护绿地 G2 564 0.1  5 70 10 —— —— —— —— —— 

3002014 公共绿地 G1 5396 0.2 10 70 15 —— —— —— —— —— 

3002015 公共绿地 G1 7185 0.2 10 70 15 —— —— —— —— —— 

3002016 公共绿地 G1 1878 0.2 10 70 15 —— —— —— —— —— 

3002017 公共绿地 G1 4098 0.2 10 70 15 —— —— —— —— —— 

3002018 防护绿地 G2 10663 0.1  5 70 10 —— —— —— 开闭所 —— 

3002019 公共绿地 G1 1576 0.2 10 70 15 —— —— —— —— —— 

3002020 公共绿地 G1 4229 0.2 10 70 15 —— —— —— —— —— 

3002021 公共绿地 G1 760 0.2 10 70 15 —— —— —— —— —— 

3002022 公共绿地 G1 7239 0.2 10 70 15 —— —— —— —— —— 

3002023 公共绿地 G1 3445 0.2 10 70 15 —— —— —— —— —— 

3002024 公共绿地 G1 3521 0.2 10 70 15 —— —— —— —— —— 

3002025 公共绿地 G1 5596 0.2 10 70 15 —— —— —— —— —— 

3002026 公共绿地 G1 4424 0.2 10 70 15 —— —— —— —— —— 

3002027 公共绿地 G1 1583 0.2 10 70 15 —— —— —— —— —— 

3002028 公园绿地/广场用地 G1/G3 39310 0.2 10 30 15 —— —— —— 通信基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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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性质

代码 

地块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上限 

建筑密度上

限（％） 

绿地率下

限（％）

建筑限

高（米）

机动车主

入口方位

建筑后退道

路红线距离

（米） 

建筑后退河

道距离（米） 
配建要求 备注 

3002029 公共绿地 G1 34913 0.2 10 70 15 —— —— —— —— —— 

3002030 公共绿地 G1 24220 0.2 10 70 15 —— —— —— —— —— 

合计     715055                   

3003001 服务设施用地 R22 19328 1.5  35 20 24 E E3W35N15 S15 
停车场、24班幼

儿园 
—— 

3003002 服务设施用地 R22 21289 1.5  45 20 24 W E15W3N15 S15 
社区服务中心、

农贸市场 
—— 

3003003 二类居住用地 R2 43111 3.0  30 30 100 E E3S3W35 N15 —— —— 

3003004 二类居住用地 R2 56741 2.5  30 30 80 W E15S3W3 N15 
开闭所、通信基

站 
—— 

3003005 二类居住用地 R2 56015 2.5  30 30 80 N W35N3 S35 —— —— 

3003006 二类居住用地 R2 85911 2.5  30 30 80 N E15N3 S35 —— —— 

3003007 二类居住用地 R2 49479 2.5  30 30 80 S E3S3 W15N15 —— —— 

3003008 二类居住用地 R2 84083 2.5  30 30 80 N E10N3 S35W15 —— —— 

3003009 二类居住用地 R2 43480 2.5  30 30 80 S E10S3W3 N15 开闭所 —— 

3003010 服务设施用地 R22 10633 0.8  30 25 15 N E10N3 —— 21 班幼儿园 —— 

3003011 文化设施用地 A2 26741 2.0 35 25 24 W W10 E55 —— 
居住区级社

区文化中心

3003012 二类居住用地 R2 83718 2.0  30 30 80 N E25N15 注 2 —— —— 

3003013 二类居住用地 R2 103316 2.0  30 30 80 E E25S15 注 2 

社区服务中心、

21班幼儿园、开

闭所 

—— 

3003014 排水用地 U21 1424 1.2  40 —— 24 S S24W35 注 2 —— 污水泵站 

3003015 交通场站用地 S4 8088 —— —— —— —— S S15W15 N15 
开闭所、公共厕

所 
停车场 

3003016 消防用地 U31 6009 1.5  40 20 50 S S15 N15 —— 消防站 

3003017 商业用地 B1 24119 2.0 40 20 40 S E10S15 N15 —— —— 

3003019 二类居住用地 R2 57695 2.0  30 30 80 N N15 E15W15 社区服务中心 —— 

3003020 交通场站用地 S4 16620 —— —— —— —— N E15N15 S25W15   公交首末站

3003021 医疗卫生用地 A5 55500 3.0  35 25 80 N W15N15 S25 通信基站 综合医院 

3003022 商住综合用地 BR 52111 2.0  40 20 80 N N15 E55S25 —— —— 

3003023 二类居住用地 R2 87328 2.5  30 30 80 N E25N15 S55W55 —— —— 

3003024 加油加气站用地 B41 3121 1.2  40 25 24 E E15 —— —— 加油站 

3003025 环卫用地 U22 2601 1.2  40 25 24 E E15 S25 —— 垃圾转运站

3003026 防护绿地 G2 3506 0.1 5 70 10 —— —— —— —— —— 

3003027 公园绿地 G1 1612 0.2 10 70 15 —— —— —— —— —— 

3003028 公园绿地 G1 5496 0.2 10 70 15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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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性质

代码 

地块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上限 

建筑密度上

限（％） 

绿地率下

限（％）

建筑限

高（米）

机动车主

入口方位

建筑后退道

路红线距离

（米） 

建筑后退河

道距离（米） 
配建要求 备注 

3003029 公园绿地 G2 1877 0.2 10 70 15 —— —— —— —— —— 

3003030 公园绿地 G1 1875 0.2 10 70 15 —— —— —— —— —— 

3003031 防护绿地 G2 7223 0.1 5 70 10 —— —— —— —— —— 

3003032 公园绿地 G1 4779 0.2 10 70 15 —— —— —— —— —— 

3003033 公园绿地 G1 6287 0.2 10 70 15 —— —— —— —— —— 

3003034 公园绿地 G1 1937 0.2 10 70 15 —— —— —— —— —— 

3003035 公园绿地 G1 17985 0.2 10 70 15 —— —— —— 
公共厕所、停车

场、通信基站 
—— 

3003036 公园绿地 G1 4551 0.2 10 70 15 —— —— —— —— —— 

3003037 公园绿地 G1 10864 0.2 10 70 15 —— —— —— —— —— 

3003038 防护绿地 G2 2020 0.1 5 70 10 —— —— —— —— —— 

3003039 公园绿地 G1 6615 0.2 10 70 15 —— —— —— —— —— 

3003040 防护绿地 G2 8245 0.1 5 70 10 —— —— —— —— —— 

3003041 公园绿地 G1 17642 0.2 10 70 15 —— —— —— —— —— 

3003042 公园绿地 G1 9270 0.2 10 70 15 —— —— —— —— —— 

3003043 公园绿地 G1 16644 0.2 10 70 15 —— —— —— —— —— 

3003045 公园绿地/广场用地 G1/G3 35712 0.2 10 30 15 —— —— —— 

停车场、绿道驿

站、公共厕所、

通信基站 

—— 

3003046 公园绿地 G1 63916 0.2 10 70 15 —— —— —— —— —— 

3003047 防护绿地 G2 2072 0.1 5 70 10 —— —— —— —— —— 

3003048 公园绿地 G1 2091 0.2 10 70 15 —— —— —— —— —— 

3003049 公园绿地 G1 4198 0.2 10 70 15 —— —— —— —— —— 

3003050 公园绿地 G1 2427 0.2 10 70 15 —— —— —— —— —— 

3003051 公园绿地 G1 9734 0.2 10 70 15 —— —— —— —— —— 

3003052 公园绿地/广场用地 G1/G3 16821 0.2 10 30 15 —— —— —— 通信基站 —— 

3003054 公园绿地 G1 799 0.2 10 70 15 —— —— —— —— —— 

3003055 公园绿地 G1 6878 0.2 10 70 15 —— —— —— —— —— 

3003056 防护绿地 G2 10415 0.1 5 70 10 —— —— —— —— —— 

3003057 防护绿地 G2 176 0.1 5 70 10 —— —— —— —— —— 

3003058 公园绿地 G1 3214 0.2 10 70 15 —— —— —— —— —— 

3003059 公园绿地 G1 7364 0.2 10 70 15 —— —— —— —— —— 

3003060 公园绿地 G1 31254 0.2 10 70 15 —— —— —— —— —— 

3003061 公园绿地 G1 43363 0.2 10 70 15 —— —— —— —— —— 

合计     1367323                   

注：1、开闭所、通信基站、电信模块设施的数量、位置和用地规模可根据实际需求调整，公共厕所、绿道驿站、社区服务中心的位置可根据实际需求调整。 
2、3001005 地块南侧退让河道距离为绿化带宽度加 5 米；3001018 地块西侧退让河道距离为绿化带宽度加 5 米；3002010 地块西侧退让河道距离为绿化带宽度加 5 米；3002011 地块南侧退让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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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 

距离为 15 米，西侧退让河道距离为绿化带宽度加 5 米；3002012 地块西侧退让河道距离为绿化带宽度加 5 米，北侧退让河道蓝线距离为 15 米；3003012 地块西侧退让河道距离为绿化带宽度加 5 米；

3003013 地块西侧退让河道距离为绿化带宽度加 5 米；3003014 地块东侧退让河道距离为绿化带宽度加 5 米，北侧退让河道距离为绿化带宽度加 5 米。 
3、3002010 地块北侧出入口与东侧居住用地共用，从辅道进入。 

 

附表十一：JS-ZX-C1-31 单元控制指标表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性质

代码 

地块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上限 

建筑密度上

限（％） 

绿地率下

限（％）

建筑限

高（米）

机动车主

入口方位

建筑后退道

路红线距离

（米） 

建筑后退

河道距离

（米） 

配建要求 备注 

3101001 二类居住用地 R2 47050 2.2  25 30 60 N W35N20 —— —— —— 

3101002 中小学用地 A33 51272 0.9  30 25 24 N N20 E15 —— 
初中（2040

人） 

3101003 商业用地 B1 7860 1.5  40 15 40 E E15N20 注 2 农贸市场 —— 

3101004 二类居住用地 R2 18101 1.0  26 30 15 E E15 注 2 —— —— 

3101005 二类居住用地 R2 82011 2.5  30 30 80 N N20 注 2 —— —— 

3101006 二类居住用地 R2 16573 3.0  20 30 60 N N20 W20 —— —— 

3101007 商业用地 B1 7660 3.5  40 20 100 N E35N20 —— —— —— 

3101008 二类居住用地 R2 43974 2.5  30 30 100 S S15 —— —— —— 

3101009 二类居住用地 R2 39033 2.5  30 30 100 S S15 —— —— —— 

3101010 服务设施用地 R22 28265 1.5  35 20 24 W E3S30W25 —— 

社区服务中心、

12班幼儿园、农

贸市场、停车场

—— 

3101011 二类居住用地 R2 46880 3.0  30 30 100 E E3S25W25N15 —— —— —— 

3101012 二类居住用地 R2 17378 1.5  30 30 50 E E3S30 —— —— 新社区 

3101013 二类居住用地 R2 84110 3.0  30 30 100 E E15W3N15 —— 开闭所 —— 

3101014 通信用地 U15 4832 1.2  40 25 24 W W15N15 E15 —— 邮政局 

3101015 广播电视用地 U16 4276 1.2  40 25 24 W W15 E15 —— 
广播电视中

心 

3101016 中小学用地 A33 44475 0.9  30 25 24 W S25W15 E15 —— 
小学（1890

人） 

3101017 二类居住用地 R2 80179 3.0  30 30 100 W E3N15 S15 开闭所 —— 

3101018 二类居住用地 R2 60996 3.0  30 30 100 E E3N15 S15 
社区服务中心、

15班幼儿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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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性质

代码 

地块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上限 

建筑密度上

限（％） 

绿地率下

限（％）

建筑限

高（米）

机动车主

入口方位

建筑后退道

路红线距离

（米） 

建筑后退

河道距离

（米） 

配建要求 备注 

3101019 商业用地 B1 38323 4.0  45 20 150 E E35W3N15 —— —— —— 

3101021 公园绿地 G1 36217 0.2  10 70 15 —— —— —— 开闭所 —— 

3101022 公园绿地/广场用地 G1/G3 25940 0.2  10 30 15 —— —— —— 绿道驿站 —— 

3101023 公园绿地 G1 25649 0.2  10 70 15 —— —— —— 

公共厕所、垃圾

转运站、通信基

站 

—— 

3101024 公园绿地/广场用地 G1/G3 34874 0.2  10 30 15 —— —— —— 开闭所 —— 

3101025 公园绿地/广场用地 G1/G3 44744 0.2  10 30 15 —— —— —— 通信基站 —— 

3101026 公园绿地/广场用地 G1/G3 95911 0.2  10 30 15 —— —— —— 
停车场、公共厕

所、开闭所 
—— 

3101027 公园绿地 G1 7121 0.2  10 70 15 —— —— —— 
广电设施基站、

通信基站 
—— 

3101028 公园绿地/广场用地 G1/G3 53659 0.2  10 30 15 —— —— —— 
停车场、通信基

站 
—— 

3101029 公园绿地/广场用地 G1/G3 22738 0.2  10 30 15 —— —— —— —— —— 

3101030 公园绿地 G1 8809 0.2  10 70 15 —— —— —— —— —— 

3101031 防护绿地 G2 4643 0.1  5 70 10 —— —— —— —— —— 

3101032 公园绿地 G1 5806 0.2  10 70 15 —— —— —— 停车场 —— 

3101033 防护绿地 G2 3590 0.1  5 70 10 —— —— —— —— —— 

3101034 公园绿地 G1 8302 0.2  10 70 15 —— —— —— —— —— 

3101035 防护绿地 G2 3338 0.1  5 70 10 —— —— —— —— —— 

3101036 公园绿地 G1 12716 0.2  10 70 15 —— —— —— —— —— 

3101037 公园绿地 G1 4732 0.2  10 70 15 —— —— —— —— —— 

3101038 公园绿地 G1 4546 0.2  10 70 15 —— —— —— —— —— 

3101039 公园绿地 G1 12642 0.2  10 70 15 —— —— —— —— —— 

3101040 公园绿地 G1 2889 0.2  10 70 15 —— —— —— —— —— 

3101041 防护绿地 G2 722 0.1  5 70 10 —— —— —— —— —— 

3101042 公园绿地/广场用地 G1/G3 36871 0.2  10 30 15 —— —— —— 
停车场、公共厕

所 
—— 

3101043 防护绿地 G2 8743 0.1  5 70 10 —— —— —— —— —— 

3101044 公园绿地/广场用地 G1/G3 14042 0.2  10 30 15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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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性质

代码 

地块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上限 

建筑密度上

限（％） 

绿地率下

限（％）

建筑限

高（米）

机动车主

入口方位

建筑后退道

路红线距离

（米） 

建筑后退

河道距离

（米） 

配建要求 备注 

3101045 防护绿地 G2 2269 0.1  5 70 10 —— —— —— —— —— 

合计     1204761                   

3102001 二类居住用地 R2 42554 2.5  30 30 100 E E3W25N25 S15 
开闭所、通信基

站 
—— 

3102002 二类居住用地 R2 25197 2.5  30 30 80 W E15W3N25 S15 —— —— 

3102003 二类居住用地 R2 70638 2.5  30 30 80 E E3S15W25 N15 
社区服务中心、

24班幼儿园 
—— 

3102004 二类居住用地 R2 91323 1.5  30 30 50 W E15S15W3 N15 通信基站 新社区 

3102005 商住综合用地 BR 103524 2.5  40 20 80 W W10N10 E10N15 开闭所 —— 

3102006 交通场站用地 S4 12755 —— —— —— —— E E3N25 W10 —— 停车场 

3102007 商业用地 B1 19283 1.5  50 15 24 E E3S15 W10 —— —— 

3102008 商住综合用地 BR 117715 2.5  40 20 100 W E3W3N25 —— 
开闭所、通信基

站 
—— 

3102009 商业商务综合用地 B1/B2 75013 2.0  40 20 50 W E3S15W3 —— —— —— 

3102010 商业用地 B1 18186 5.0  40 15 200 W E35W3N25 —— —— —— 

3102011 商业用地 B1 27977 1.5  50 15 60 W E35W3 —— —— —— 

3102012 二类居住用地 R2 52386 2.5  30 30 80 E E3W25N15 —— 
开闭所、通信基

站 
—— 

3102013 二类居住用地 R2 23911 1.5  30 30 50 E W3 —— —— 新社区 

3102014 中小学用地 A33 44580 0.8  30 25 24 E E3S15 —— —— 
小学（1890

人） 

3102015 二类居住用地 R2 47460 2.5  30 30 80 W E15W3N15 —— —— —— 

3102016 中小学用地 A33 79451 0.9  25 35 24 W E15S15W3 —— 通信基站 
高中（2700

人） 

3102017 商住综合用地 BR 66842 2.5  40 20 80 W W15N15 E10 开闭所 —— 

3102018 商业用地 B1 130156 2.5  40 35 50 W S15W15 E10 开闭所 —— 

3102019 商业用地 B1 32732 1.5  50 15 24 E E3N15 S5W10 —— —— 

3102020 商业用地 B1 9250 1.5  50 15 24 E E3S15 W10N5 —— —— 

3102021 商业商务综合用地 B1/B2 103156 2.0  40 20 50 E E3W3N15 S10 
开闭所、通信基

站 
—— 

3102022 商业用地 B1 48926 2.0  45 15 80 E E3S15W3 N5 —— —— 

3102023 商业用地 B1 34773 1.5  50 15 60 W E35W3 S5 —— —— 

3102024 商业用地 B1 21221 2.5  45 15 80 W E35S10W3 N5 开闭所 —— 

3102025 二类居住用地 R2 81978 2.0  30 30 80 N E15W25N15 —— —— —— 

3102026 其他服务设施用地 B9 54812 2.5  40 25 80 N W15N15 E15 开闭所 —— 

3102028 其他服务设施用地 B9 50591 2.5  40 25 80 N E35N15 —— —— —— 

3102029 商业用地 B1 18362 2.0  45 25 80 E E3W3 N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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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性质

代码 

地块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上限 

建筑密度上

限（％） 

绿地率下

限（％）

建筑限

高（米）

机动车主

入口方位

建筑后退道

路红线距离

（米） 

建筑后退

河道距离

（米） 

配建要求 备注 

3102030 交通场站用地 S4 26200 1.3  30 10 80 N N15 W15 

公共厕所、社会

停车场、垃圾转

运站 

公交首末

站、游客集

散中心 

3102031 服务设施用地 R22 23457 1.5  35 20 24 W W25S15 —— 

社区服务中心、

农贸市场、社会

停车场、通信基

站 

—— 

3102032 公园绿地 G1 11027 0.2  10 70 15 —— —— —— —— —— 

3102033 公园绿地 G1 6809 0.2  10 70 15 —— —— —— —— —— 

3102034 公园绿地 G1 9940 0.2  10 70 15 —— —— —— —— —— 

3102035 公园绿地 G1 8366 0.2  10 70 15 —— —— —— —— —— 

3102036 公园绿地/广场用地 G1/G3 15386 0.2  10 30 15 —— —— —— 通信基站 —— 

3102037 公园绿地 G1 8455 0.2  10 70 15 —— —— —— —— —— 

3102038 公园绿地 G1 744 0.2  10 70 15 —— —— —— —— —— 

3102039 公园绿地 G1 713 0.2  10 70 15 —— —— —— —— —— 

3102040 公园绿地 G1 8515 0.2  10 70 15 —— —— —— —— —— 

3102041 公园绿地 G1 3392 0.2  10 70 15 —— —— —— —— —— 

3102042 公园绿地/广场用地 G1/G3 25424 0.1  5 30 10 —— —— —— 
社会停车场、轨

道交通站点 
—— 

3102043 公园绿地 G1 15430 0.2  10 70 15 —— —— —— —— —— 

3102044 公园绿地 G1 9323 0.2  10 70 15 —— —— —— —— —— 

3102045 公园绿地 G1 11857 0.2  10 70 15 —— —— —— —— —— 

3102046 公园绿地 G1 760 0.2  10 70 15 —— —— —— —— —— 

3102047 公园绿地 G1 475 0.2  10 70 15 —— —— —— —— —— 

3102048 公园绿地 G1 3294 0.2  10 70 15 —— —— —— —— —— 

3102049 公园绿地 G1 2563 0.2  10 70 15 —— —— —— —— —— 

3102050 公园绿地/广场用地 G1/G3 20650 0.1  5 30 10 —— —— —— 

公共厕所、轨道

交通站点、通信

基站 

—— 

3102051 公园绿地/广场用地 G1/G3 6283 0.1  5 30 10 —— —— —— —— —— 

3102052 公园绿地 G1 26632 0.2  10 70 15 —— —— —— —— —— 

3102053 公园绿地 G1 16883 0.2  10 70 15 —— —— —— —— —— 

3102054 公园绿地 G1 8162 0.2  10 70 15 —— —— —— —— —— 

3102055 防护绿地 G2 20419 0.1  5 70 10 —— —— —— —— —— 

合计     1795911                   

注：1、开闭所、通信基站、广大设施基站的数量、位置和用地规模可根据实际需求调整，公共厕所、绿道驿站、社区服务中心的位置可根据实际需求调整。 
2、3101003、3101004、3101005 地块东侧退让河道距离为绿化带宽度加 5 米，西侧退让河道距离为绿化带宽度加 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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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 

附表十二：JS-ZX-C1-33 单元控制指标表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性质

代码 

地块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上限 

建筑密度

上限（％）

绿地率下

限（％） 

建筑限

高（米）

机动车主

入口方位 

建筑后退道

路红线距离

（米） 

建筑后退

河道距离

（米） 

配建要求 备注 

3301001 商业用地 B1 28444 2.5  45 20 60 N W35N20 E25S55 通信基站 现状 

3301002 商业用地 B1 39208 2.5  45 20 40 N N20 E15S55W25 —— 现状 

3301003 行政办公用地 A1 3504 2.0  40 25 60 N —— —— —— 商投集团 

3301004 商务用地 B2 10355 2.5  45 20 40 N E15N20 S55W15 通信基站 —— 

3301005 商务用地 B2 3579 2.5  45 20 40 N W15N20 E25S55 —— —— 

3301006 行政办公用地 A1 2716 1.8  35 35 60 N N20 —— —— 渔业局 

3301007 行政办公用地 A1 2658 2.0  35 25 60 N N20 —— —— 公路管理所

3301008 消防用地 U31 3087 1.5  40 20 50 N N20 —— —— 消防站 

3301009 商务用地 B2 13465 2.0  40 20 40 N N20 S55 —— —— 

3301010 交通场站用地 S4 6865 0.1  3  15  12  E E3N20 —— —— 社会停车场

3301011 环卫用地 U22 5225 1.0  35 30 24 E E3 S55 —— 垃圾转运站

3301012 行政办公用地 A1 10555 1.6  35 20 60 W W3N20 —— —— 气象局 

3301013 供燃气用地 U13 4268 1.2  35 20 24 N N20 —— —— 燃气站 

3301014 供燃气用地 U13 7783 2.8  35 20 60 N E35N20 —— —— 燃气储配站

3301015 商业用地 B1 64712 5.0  45 20 150 S S15W35 E20N55 
公共厕所、开闭

所 
—— 

3301016 生产性服务业用地 BM 100841 2.5  50 15 80 S E15S3W3N3 —— 开闭所 —— 

3301017 生产性服务业用地 BM 56892 2.5  50 15 80 N E15S35W3N3 —— —— —— 

3301018 生产性服务业用地 BM 31563 2.5  50 15 80 S S3W15N3 E15 —— —— 

3301019 生产性服务业用地 BM 45075 2.5  50 15 80 E E3S3N3 W15 —— —— 

3301020 生产性服务业用地 BM 76647 2.5  50 15 80 N E3S35W15N3 —— 通信基站 —— 

3301021 生产性服务业用地 BM 94148 2.5  50 15 80 S E3S3W3N3 —— 开闭所 —— 

3301022 生产性服务业用地 BM 72118 2.5  50 15 80 N E3S35W3N3 —— —— —— 

3301023 生产性服务业用地 BM 72469 2.5  50 15 80 S E35S3 W15N35 开闭所 —— 

3301024 生产性服务业用地 BM 64673 2.5  50 15 80 N E35S35N3 W15 开闭所 —— 

3301025 交通场站用地 S4 5580 —— —— —— —— S S3 W15 公共厕所 社会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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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性质

代码 

地块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上限 

建筑密度

上限（％）

绿地率下

限（％） 

建筑限

高（米）

机动车主

入口方位 

建筑后退道

路红线距离

（米） 

建筑后退

河道距离

（米） 

配建要求 备注 

3301026 环卫用地 U22 2424 1.2  40 25 24 S S3 —— —— 垃圾转运站

3301027 供电用地 U12 3226 1.2  40 —— 24 S S3 —— —— 变电站 

3301028 公园绿地 G1 21014 0.2 10 70 15 —— —— —— —— —— 

3301029 公园绿地 G1 23036 0.2 10 70 15 —— —— —— —— —— 

3301030 公园绿地 G1 14539 0.2 10 70 15 —— —— —— —— —— 

3301031 公园绿地 G1 8375 0.2 10 70 15 —— —— —— —— —— 

3301032 公园绿地 G1 39252 0.2 10 70 15 —— —— —— 码头 —— 

3301033 公园绿地 G1 9869 0.2 10 70 15 —— —— —— —— —— 

3301034 公园绿地 G1 4384 0.2 10 70 15 —— —— —— —— —— 

3301035 公园绿地 G1 36269 0.2 10 70 15 —— —— —— —— —— 

3301036 公园绿地 G1 35757 0.2 10 70 15 —— —— —— —— —— 

3301037 公园绿地 G1 2683 0.2 10 70 15 —— —— —— —— —— 

3301038 公园绿地 G1 10598 0.2 10 70 15 —— —— —— —— —— 

3301039 公园绿地 G1 3791 0.2 10 70 15 —— —— —— —— —— 

3301040 公园绿地 G1 2730 0.2 10 70 15 —— —— —— —— —— 

3301041 公园绿地 G1 5944 0.2 10 70 15 —— —— —— —— —— 

3301042 公园绿地 G1 12635 0.2 10 70 15 —— —— —— —— —— 

3301043 公园绿地 G1 35645 0.2 10 70 15 —— —— —— —— —— 

3301044 公园绿地 G1 8061 0.2 10 70 15 —— —— —— —— —— 

3301045 公园绿地 G1 6238 0.2 10 70 15 —— —— —— —— —— 

3301046 公园绿地 G1 8375 0.2 10 70 15 —— —— —— —— —— 

3301047 公园绿地 G1 10109 0.2 10 70 15 —— —— —— —— —— 

3301048 防护绿地 G2 4217 0.1 5 70 10 —— —— —— —— —— 

3301049 防护绿地 G2 13662 0.1 5 70 10 —— —— —— —— —— 

3301050 防护绿地 G2 9773 0.1 5 70 10 —— —— —— —— —— 

合计     1159036                   

3302001 商业用地 B1 56143 4.0  45 20 150 E E3W35N35 S15 —— —— 

3302002 商务用地 B2 63872 3.0  45 20 100 W W3N35 E20S15 —— —— 

3302003 生产性服务业用地 BM 83868 3.0  50 15 80 W E15W3N35 S15 开闭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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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性质

代码 

地块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上限 

建筑密度

上限（％）

绿地率下

限（％） 

建筑限

高（米）

机动车主

入口方位 

建筑后退道

路红线距离

（米） 

建筑后退

河道距离

（米） 

配建要求 备注 

3302004 二类居住用地 R2 53736 2.5  30 30 80 E E3W15N35 S15 —— —— 

3302005 二类居住用地 R2 27675 1.5  30 30 50 W W15 E15S15 —— 新社区 

3302006 二类居住用地 R2 61593 1.5  30 30 50 E E3S25 W15N15 —— 新社区 

3302007 商住综合用地 BR 38010 2.5  40 20 80 E E3W3N35 S15 
社区服务中心、

通信基站 
—— 

3302008 中小学用地 A33 52800 0.8 30 25 24 W S25W3 E15N15 开闭所 
小学 

（2100 人）

3302010 商住综合用地 BR 64929 3.0  40 20 100 N E35S25W3N35 S15W15 开闭所 —— 

3302012 加油加气站用地 B41 2524 1.2  40 25 24 N N35 —— —— 加油站 

3302014 公园绿地/广场用地 G1/G3 25163 0.2 10 30 15 —— —— —— 
污水泵站、 

开闭所 
—— 

3302015 公园绿地 G1 13466 0.2 10 70 15 —— —— —— —— —— 

3302016 公园绿地/广场用地 G1/G3 21212 0.2 10 30 15 —— —— —— 
社会停车场、 

绿道驿站 
—— 

3302017 公园绿地 G1 15994 0.2 10 70 15 —— —— —— 
公共厕所、 

通信基站 
—— 

3302018 公园绿地 G1 489 0.2 10 70 15 —— —— —— —— —— 

3302019 公园绿地 G1 13543 0.2 10 70 15 —— —— —— —— —— 

3302020 公园绿地 G1 9579 0.2 10 70 15 —— —— —— —— —— 

3302021 公园绿地 G1 12909 0.2 10 70 15 —— —— —— —— —— 

3302022 公园绿地 G1 5253 0.2 10 70 15 —— —— —— —— —— 

3302023 公园绿地 G1 1764 0.2 10 70 15 —— —— —— —— —— 

3302024 公园绿地 G1 8417 0.2 10 70 15 —— —— —— —— —— 

3302025 公园绿地 G1 3056 0.2 10 70 15 —— —— —— —— —— 

3302026 公园绿地/广场用地 G1/G3 18739 0.2 10 30 15 —— —— —— 

公共厕所、社会

停车场、绿道驿

站、通信基站 

—— 

3302027 公园绿地 G1 10045 0.2 10 70 15 —— —— —— —— —— 

3302028 公园绿地 G1 3416 0.2 10 70 15 —— —— —— —— —— 

3302029 公园绿地 G1 9752 0.2 10 70 15 —— —— —— —— —— 

3302030 公园绿地 G1 864 0.2 10 70 15 —— —— —— —— —— 

3302031 公园绿地 G1 305 0.2 10 70 15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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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性质

代码 

地块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上限 

建筑密度

上限（％）

绿地率下

限（％） 

建筑限

高（米）

机动车主

入口方位 

建筑后退道

路红线距离

（米） 

建筑后退

河道距离

（米） 

配建要求 备注 

3302032 防护绿地 G2 4346 0.1 5 70 10 —— —— —— —— —— 

3302033 防护绿地 G2 5316 0.1 5 70 10 —— —— —— —— —— 

3302034 防护绿地 G2 529 0.1 5 70 10 —— —— —— —— —— 

3302035 防护绿地 G2 3625 0.1 5 70 10 —— —— —— —— —— 

3302036 防护绿地 G2 1290 0.1 5 70 10 —— —— —— —— —— 

3302037 防护绿地 G2 4541 0.1 5 70 10 —— —— —— —— —— 

3302038 防护绿地 G2 7771 0.1 5 70 10 —— —— —— —— —— 

3302039 防护绿地 G2 1121 0.1 5 70 10 —— —— —— —— —— 

3302040 防护绿地 G2 9691 0.1 5 70 10 —— —— —— —— —— 

3302041 公园绿地 G1 15579 0.1 5 70 10 —— —— —— —— —— 

合计     732925                   

3303001 商业/商务用地 B1/B2 102686  4.0  45 25 250 E E3S15W35N25 —— 开闭所 —— 

3303002 商业/商务用地 B1/B2 90908  4.0  45 25 250 W S15W3N25 E15 通信基站 —— 

3303003 商业/商务用地 B1/B2 33443  3.0  45 25 60 E E15W3N25 S15 开闭所 —— 

3303004 商业/商务用地 B1/B2 33438  3.0  45 25 60 W E15S15W3 N15 —— —— 

3303005 中小学用地 A33 13358  0.9  30 25 24 E E3N25 S15W15 —— 初中 

（2280 人）3303006 中小学用地 A33 49018  0.9  30 25 24 E E3W15N25 S15N15 开闭所 

3303007 商业用地 B1 26726  2.0  50  20  40  E E3S15W15 N15 —— —— 

3303008 二类居住用地 R2 20121  2.0  30  30  60  W W3N25 S15 开闭所 新社区 

3303009 二类居住用地 R2 41299  2.5  30  30  60  S S3W3N25 S15 
社区服务中心、

15班幼儿园 
—— 

3303010 二类居住用地 R2 121140  2.0  30  30  60  S S3N3 S15N15 —— 新社区 

3303011 商业用地 B1 30438  2.0  50  20  40  E E3S15W3 N15 
农贸市场、 

开闭所 
—— 

3303013 交通场站用地 S4 5013 1.3  —— —— —— E E3N25 —— 开闭所 公交首末站

3303014 供电用地 U12 2873  1.2  40 —— 24 N W3N25 —— —— 变电站 

3303015 商务用地 B2 36831  3.0  45 25 60 W E35W15N25 —— 开闭所 —— 

3303016 商务用地 B2 22452  3.0  45  25  60  E E15N25 S15W15 通信基站 —— 

3303017 商务用地 B2 51836  3.0  45 25  60  N N25 E15S15W15 开闭所 —— 

3303018 商务用地 B2 16823  3.0  45  25  60  S S15 W15N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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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性质

代码 

地块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上限 

建筑密度

上限（％）

绿地率下

限（％） 

建筑限

高（米）

机动车主

入口方位 

建筑后退道

路红线距离

（米） 

建筑后退

河道距离

（米） 

配建要求 备注 

3303019 商务用地 B2 41992  3.0  45 25  60  S S15N25 E15N15 —— —— 

3303020 交通场站用地 S4 44185  —— —— —— —— N N15 W15 公共厕所 —— 

3303021 交通场站用地 S4 10737  —— —— —— —— W W15 S15 
垃圾转运站、 

通信基站 
—— 

3303022 公园绿地/广场用地 G1/G3 20402  0.2 10 30 15 —— —— —— 开闭所 —— 

3303023 公园绿地 G1 11310  0.2 10 70 15 —— —— —— —— —— 

3303024 公园绿地 G1 7597  0.2 10 70 15 —— —— —— 公共厕所 —— 

3303025 公园绿地 G1 11900  0.2 10 70 15 —— —— —— —— —— 

3303026 公园绿地 G1 7271  0.2 10 70 15 —— —— —— —— —— 

3303027 公园绿地 G1 4414  0.2 10 70 15 —— —— —— —— —— 

3303028 公园绿地 G1 6417  0.2 10 70 15 —— —— —— —— —— 

3303029 公园绿地 G1 4157  0.2 10 70 15 —— —— —— —— —— 

3303030 公园绿地 G1 5228  0.2 10 70 15 —— —— —— —— —— 

3303031 公园绿地 G1 8735  0.2 10 70 15 —— —— —— —— —— 

3303032 公园绿地 G1 3255  0.2 10 70 15 —— —— —— —— —— 

3303033 公园绿地 G1 2444  0.2 10 70 15 —— —— —— —— —— 

3303034 公园绿地 G1 7222  0.2 10 70 15 —— —— —— —— —— 

3303035 公园绿地 G1 9196  0.2 10 70 15 —— —— —— —— —— 

3303036 公园绿地 G1 13588  0.2 10 70 15 —— —— —— —— —— 

3303037 公园绿地 G1 12732  0.2 10 70 15 —— —— —— —— —— 

3303038 公园绿地 G1 3376  0.2 10 70 15 —— —— —— —— —— 

3303039 公园绿地 G1 7097  0.2 10 70 15 —— —— —— —— —— 

3303040 公园绿地 G1 793  0.2 10 70 15 —— —— —— —— —— 

3303041 防护绿地 G2 2045  0.1 5 70 10 —— —— —— ——   

3303042 防护绿地 G2 79845  0.1 5 70 10 —— —— —— —— —— 

3303043 防护绿地 G2 10264  0.1 5 70 10 —— —— —— —— —— 

3303044 防护绿地 G2 44811  0.1 5 70 10 —— —— —— —— —— 

3303045 防护绿地 G2 88377  0.1 5 70 10 —— —— —— —— —— 

3303046 防护绿地 G2 32157  0.1 5 70 10 —— —— —— —— —— 

3303047 防护绿地 G2 14537  0.1 5 70 1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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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性质

代码 

地块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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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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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距离

（米） 

配建要求 备注 

3303048 防护绿地 G2 7404  0.1 5 70 10 —— —— —— 
绿道驿站、 

污水泵站 
—— 

3303049 防护绿地 G2 32717  0.1 5 70 10 —— —— —— —— —— 

3303050 防护绿地 G2 13728  0.1 5 70 10 —— —— —— —— —— 

3303051 区域交通设施用地 H2 1418  —— —— —— —— —— —— —— —— —— 

合计     1269754                    

3304001 商业/商务用地 B1/B2 98911  2.5  40 25 80 N W35N20 E15S15 开闭所 —— 

3304002 商业/商务用地 B1/B2 28656  2.5  40 25 60 E E15N15 S35 —— —— 

3304003 商住综合用地 BR 100086  3.0  30 30 100 W W15N15 —— —— —— 

3304004 文化设施用地 A2 40704  1.5  40 20 30 S S15W35 E15N15 开闭所 展览馆 

3304005 商务用地 B2 43472  3.0  40 25 80 E E15N25 S55 开闭所 —— 

3304007 二类居住用地 R2 46217  2.5  30  30  80  S E15W25 S15N55 —— —— 

3304008 商务用地 B2 46511  4.0  40 20  80  S S15W25N25 E15 通信基站 —— 

3304009 商务用地 B2 125737  4.0  40 20  80  W E25S15W5N25 —— 2 个通信基站 —— 

3304010 加油加气站用地 B41 3500  1.2  40 25 24 E E5 —— —— —— 

3304011 交通场站用地 S4 28562  —— —— —— —— N W5 S15N55 —— —— 

3304013 交通场站用地 S4 23264  1.3  —— —— —— N N5 E15 公交首末站 —— 

3304014 行政办公用地 A1 855  1.2  40 25 24 N —— —— —— 派出所 

3304015 广场用地 G3 10809  —— —— —— —— N N5 —— 地铁出入口 —— 

3304016 交通枢纽用地 S3 4048  —— —— —— —— N —— —— —— —— 

3304017 交通场站用地 S4 70329  —— —— —— —— N E5 —— —— —— 

3304019 公园绿地/广场用地 G1/G3 29528  0.2 10 30 15 —— —— —— —— —— 

3304020 公园绿地 G1 34229  0.2 10 70 15 —— —— —— 绿道驿站 —— 

3304021 公园绿地 G1 8051  0.2 10 70 15 —— —— —— —— —— 

3304022 公园绿地 G1 33622  0.2 10 70 15 —— —— —— —— —— 

3304023 公园绿地 G1 31414  0.2 10 70 15 —— —— —— —— —— 

3304024 公园绿地 G1 8315  0.2 10 70 15 —— —— —— —— —— 

3304025 公园绿地 G1 10315  0.2 10 70 15 —— —— —— —— —— 

3304026 公园绿地 G1 30981  0.2 10 70 15 —— —— —— —— —— 

3304027 公园绿地/广场用地 G1/G3 76069  0.2 10 30 15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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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性质

代码 

地块面积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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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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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4028 公园绿地 G1 6981  0.2 10 70 15 —— —— —— 通信基站 —— 

3304029 公园绿地/广场用地 G1/G3 49574  0.2 10 30 15 —— —— —— 体育设施 —— 

3304030 公园绿地 G1 1989  0.2 10 70 15 —— —— —— —— —— 

3304031 公园绿地/广场用地 G1/G3 6913  0.2 10 30 15 —— —— —— —— —— 

3304032 防护绿地 G2 14047  0.1 5 70 10 —— —— —— —— —— 

3304033 防护绿地 G2 2819  0.1 5 70 10 —— —— —— —— —— 

3304034 防护绿地 G2 5187  0.1 5 70 10 —— —— —— —— —— 

3304035 防护绿地 G2 10627  0.1 5 70 10 —— —— —— —— —— 

3304036 防护绿地 G2 128247  0.1 5 70 10 —— —— —— 开闭所 —— 

3304037 防护绿地 G2 10847  0.1 5 70 10 —— —— —— —— —— 

3304038 防护绿地 G2 65564  0.1 5 70 10 —— —— —— —— —— 

3304039 防护绿地 G2 43915  0.1 5 70 10 —— —— —— 开闭所 —— 

3304040 防护绿地 G2 67785  0.1 5 70 10 —— —— —— —— —— 

3304041 城市轨道交通用地 S2 266  —— —— —— —— —— —— —— —— —— 

3304042 公园绿地 G1 4782  0.1 5 70 10 —— —— —— —— —— 

3304043 防护绿地 G2 10059  0.1 5 70 10 —— —— —— —— —— 

3304044 防护绿地 G2 23032  0.1 5 70 10 —— —— —— —— —— 

3304045 防护绿地 G2 4137  0.1 5 70 10 —— —— —— —— —— 

3304046 公园绿地 G1 1018  0.1 5 70 10 —— —— —— —— —— 

3304047 公园绿地 G1 998  0.1 5 70 10 —— —— —— —— —— 

3304048 防护绿地 G2 19263  0.1 5 70 10 —— —— —— —— —— 

3304049 区域交通设施用地 H2 33718  —— —— —— —— —— —— —— —— —— 

合计     1450188                    

注：1、开闭所、通信基站、电信模块设施的数量、位置和用地规模可根据实际需求调整，公共厕所、绿道驿站、社区服务中心的位置可根据实际需求调整。 
2、已批和现状地块（3301001~003，3301006~014，3301027）退让河道距离为绿化带或绿线宽度加 5 米。 

 




